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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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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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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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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刻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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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巴
大
師
全
集
︾
影
印PD

F

電
子
版
第
十
一
函
中
的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
而
譯
，
宗
大
師
作
此

︽
遷
識
法
廣
解
︾
是
解
釋
︽
吉
祥
清
淨
和
合
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的
遷
識
分
。

︽
遷
識
法
廣
解
︾
藏
文
原
文
中
並
無
本
頌
，
頌
文
部
分
是
譯
者
根

據
卓
米
譯
師
的
梵
文
藏
譯
本
（
︽
吉
祥
正
和
合
大
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
收
錄
於
德
格
木
刻
藏
文
大
藏
經
影
印PD

F

版
︽
甘
珠
爾
︾
第
七
十
九
冊
）
，
並
參
考
桂

譯
師
的
同
本
異
譯
（
見
附
錄
）
及
釋
論
等
，
分
段
補
入
本
書
中
，
以
利
讀
者

閱
讀
。



遷
識
法
廣
解

─

開
啟
金
門 

目
錄
（
兼
科
判
表
）

遷
識
法
本
頌
（
卓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一

丙
一

說
明
遷

識
之
理 ┌││││├│┤││├│├│└

丁
一

總
示
遷
識
之
相
【
接
表
一
】................................

八

丁
二

說
明
遷

識
道
性 ┌┤││└

戊
一

分
別
解

說
詞
義 ┌│┼│└

己
一

講
說
修
習
智
慧
空
行
的
經
典...

四
九

己
二

於
此
諸
門
列
種
子
字
令
風
不
動
五
三

┌││││││┤│├│└

己
三

正
示
遷
識
所
緣.....................

五
五

戊
二

總
攝
修
行
次
第
而
說............................

六
一

丁
三

附
帶
開
示
奪
舍
及
折
攝.......................................

六
五

丁
四

攝
義
而
說......................................................

六
七

甲
一

正
釋
此
分 ┌││┤││└

乙
一

廣
說

丁
五

�

顯
示
遷
識
瑜
伽
為
誰
之
利
義
而
說........................

六
八

科
判

分
二

┌│┤││└

丙
二

顯
示
識
之
差
別..........................................................

七  ○

丙
三

顯
示
瑜
伽
教
典
的
殊
勝....................................................

七
三

乙
二

攝
義........................................................................................

七
五

甲
二

顯
示
此
分
之
名............................................................................................

七
六



┌│││││││├││││┤│││├││││├│├│└

戊
一

勸
勉
聽
聞
遷
識
教
授..................................................................................

九

戊
二

以
問
答
的

形
式
正
說

此
義

┌│├│├│┤│├│││└

己
一

請
問
於
佛...............................................................................

一
一

己
二

佛
廣
解
答.............................................................................

一
二

己
三

攝
此
說
義...............................................................................

一
八

【
表
一
】

┌│┼│└

庚
一

外
之
死
兆.............................................................

二○

己
四

示
死
兆
相

庚
二

內
之
死
兆.............................................................

二
二

丁
一

總
示
遷

識
之
相

庚
三

贖
死
之
理.............................................................

二
七

己
五

遷
識
瑜
伽
殊
勝
之
理................................................................

三
一

戊
三

說
明
使
根

門
固
化
的

方
法

┌┤│└

己
一

此
前
應
如
何
作
而
後
遷
識..........................................................

三
二

己
二

正
說
於
根

門
固
住
風

的
方
法

┌┤└

庚
一

於
眼
等
門
列
字......................................................

三
四

庚
二

以
寶
瓶
氣
令
風
固
化
的
作
法.....................................

三
八

戊
四

以
一
個
半
字
催
動
及
附
帶
等.......................................................................

四
一

戊
五

說
明
遷
識
的
功
德......................................................................................

四
四

戊
六

說
明
遷
識
的
時
間......................................................................................

四
六

附
錄
：
遷
識
法
本
頌
（
桂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七
八





遷
識
法
本
頌
（
卓
譯
）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遷
識
瑜
伽
相
　
如
實
金
剛
聆
　
善
道
行
瑜
伽
　
妙
走
今
示
汝
　

智
主
我
願
聞
　
九
門
何
者
善
　
識
依
門
差
別
　
功
過
當
如
何
　

時
當
正
命
斷
　
正
極
合
汝
聆
　
善
道
美
好
處
　
劣
道
復
眾
過
　

臍
之
上
明
點
　
眼
鼻
等
及
耳
　
水
非
水
門
相
　
臍
間
者
有
欲
　

明
點
色
上
趣
　
上
者
上
而
住
　
去
來
徧
共
許
　
由
鼻
成
夜
叉
　

由
耳
成
就
天
　
若
由
眼
出
識
　
則
成
人
中
王
　
輪
回
門
餓
鬼
　

尿
路
為
旁
生
　
非
水
八
地
獄
　
斷
故
善
男
子
　
輪
回
遷
識
相
　

由
門
差
別
故
　
生
輪
回
差
別
　
故
以
門
差
別
　
瑜
伽
士
等
住
　

死
時
之
得
者
　
死
相
已
開
示
　
疫
病
等
莫
分
　
正
遷
識
瑜
伽
　

一

遷
識
法
本
頌
︵
卓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先
起
寶
瓶
氣
　
僵
固
一
切
門
　
諸
塔
之
五
鏈
　
門
孔
之
修
者
　

較
此
低
之
門
　
種
子
如
水
白
　
水
與
非
水
者
　
火
之
種
熾
然
　

此
之
初
氣
復
　
於
此
極
等
住
　
氣
者
修
寶
瓶
　
身
之
風
色
及
　

風
之
輪
以
心
　
諸
風
種
根
本
　
風
者
邊
根
本
　
以
具
聲
明
點
　

心
之
種
以
引
　
以
金
剛
之
種
　
怖
畏
鉤
等
合
　
十
處
及
廿
四
　

域
中
怖
母
召
　
位
處
者
其
位
　
以
九
孔
之
上
　
眉
際
白
髮
種
　

一
個
半
字
合
　
猛
音
詮
表
者
　
以
八
部
種
子
　
威
猛
威
猛
部
　

初
首
等
首
之
　
半
字
相
合
者
　
風
之
種
從
下
　
聲
者
以
聲
催
　

具
風
之
種
及
　
風
之
輪
以
心
　
處
者
二
十
四
　
上
而
上
為
勝
　

瑜
伽
士
白
髮
　
上
字
令
食
之
　
自
九
孔
之
勝
　
立
時
意
能
遷
　

日
殺
婆
羅
門
　
及
造
五
無
間
　
劫
竊
而
受
用
　
此
道
能
解
脫
　

不
為
罪
垢
染
　
極
脫
三
有
過
　
猶
如
淤
泥
中
　
所
生
無
垢
蓮
　

如
是
以
身
泥
　
智
慧
身
如
欲
　
得
時
復
可
遷
　
非
時
弒
諸
天
　

二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故
知
身
相
後
　
具
慧
勤
瑜
伽
　
瑜
伽
所
修
殊
　
何
性
金
剛
聆
　

平
等
心
之
事
　
由
前
一
切
相
　
諸
住
心
壇
城
　
五
佛
之
種
子
　

彼
日
光
熾
烈
　
詮
表
體
為
心
　
以
前
說
空
性
　
正
具
前
之
相
　

以
住
吽
之
心
　
破
一
切
色
相
　
住
月
輪
中
央
　
種
子
生
色
後
　

觀
智
慧
空
行
　
住
於
蓮
座
上
　
具
三
面
六
臂
　
三
目
嚴
冠
冕
　

笑
怒
及
媚
態
　
諸
飾
為
裝
扮
　
色
白
君
陀
月
　
極
美
衣
為
嚴
　

諸
佛
集
如
雲
　
菩
薩
跏
趺
住
　
初
者
箭
陳
列
　
如
次
為
鐵
鉤
　

三
者
揚
金
剛
　
左
者
期
剋
指
　
次
為
如
意
枝
　
三
者
徧
甲
弓
　

團
團
光
明
鬘
　
氣
息
修
不
動
　
以
八
種
子
等
　
列
字
相
除
設
　

阿
哩
伽
哩
合
　
如
其
所
攝
種
　
一
切
皆
白
色
　
種
子
具
月
光
　

蓮
之
芭
蕉
花
　
心
有
卵
生
住
　
其
中
有
智
慧
　
與
識
一
併
俱
　

應
以
事
體
修
　
不
動
且
無
害
　
而
後
外
瑜
伽
　
善
巧
應
受
持
　

二
處
之
心
及
　
風
之
輪
以
心
　
於
其
中
有
火
　
此
之
上
有
日
　

三

遷
識
法
本
頌
︵
卓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阿
哩
伽
哩
之
　
種
子
此
紅
色
　
瑜
伽
士
特
別
　
作
呼
吸
念
誦
　

智
慧
種
子
中
　
以
出
擊
所
擊
　
心
間
智
慧
者
　
擊
之
應
如
花
　

呼
與
非
呼
誦
　
呼
吸
之
瑜
伽
　
自
己
向
外
作
　
表
詮
呼
之
相
　

及
表
吸
之
相
　
呼
吸
之
瑜
伽
　
修
其
相
真
如
　
等
住
事
自
性
　

能
成
此
無
疑
　
而
後
諸
外
身
　
修
行
者
變
化
　
他
想
之
隨
想
　

善
巧
而
了
知
　
以
修
誦
差
別
　
平
等
住
之
心
　
心
思
善
妙
道
　

此
成
就
無
疑
　
此
後
智
成
色
　
故
以
燈
火
思
　
善
巧
作
諸
業
　

聲
聞
等
以
此
　
善
說
而
宣
唱
　
水
晶
想
堅
固
　
以
燃
燈
相
想
　

緣
一
切
戲
論
　
戲
論
令
無
戲
　
緣
自
性
瑜
伽
　
盡
斷
此
一
切
　

嗟
世
尊
識
較
識
何
者
為
勝

世
尊
答

說
識
相
有
五
　
密
鏡
識
天
之
　
忿
怒
識
非
天
　
餓
鬼
識
為
日
　

地
獄
畏
哭
號
　
愚
昧
識
旁
生
　
無
心
為
器
等
　
人
識
之
差
別
　

四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應
知
有
五
相
　
五
類
名
為
識
　
有
癡
啞
覆
蔽
　
愚
夫
識
之
識
　

此
智
之
殊
勝
　
勝
瑜
伽
典
中
　
千
俱
胝
生
中
　
我
以
智
勸
請
　

智
於
瑜
伽
典
　
應
勤
生
敬
信
　
外
道
典
聲
等
　
猶
如
戲
子
色
　

追
求
瑜
伽
典
　
食
及
解
脫
處
　
心
要
中
最
要
　
告
汝
瑜
伽
顏
　

第
八
品
中
第
三
分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終

五

遷
識
法
本
頌
︵
卓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遷
識
法
廣
解 

　
　─

開
啟
金
門

密
續
之
王
︽
和
合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

恭
敬
頂
禮
上
師
文
殊
足
下
之
蓮

智
主
導
師
簿
伽
梵
　
眷
眾
上
首
金
剛
藏

此
道
勝
天
智
空
行
　
虔
禮
文
殊
上
師
足

心
識
上
遷
此
教
授
　
唯
獨
是
理
極
甚
深

菩
提
分
法
具
甚
多
　
然
見
如
實
解
續
希
  1

1  

然
見
如
實
解
說
此
續
之
義
的
很
希
有
。

宗
喀
巴
大
師

造 六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
金
剛
空
行
︾
  2

︽
四
座
︾
  3

　
及
︽
攝
生
︾
  4

︽
文
殊
口
傳
︾
  5

等

攝
諸
要
於
合
續
義
　
續
部
究
竟
教
授
藏

智
者
隱
沒
無
畏
源
　
此
廣
釋
文
而
隨
說

欲
知
遷
識
諸
處
者
　
諸
具
慧
當
恭
敬
聽

︽
吉
祥
清
淨
和
合
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名
為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的

遷
識
分
。
分
二
：

甲
一
、
正
釋
此
分
。

甲
二
、
顯
示
此
分
之
名
。

2  

全
名
為
︽
續
部
大
王
吉
祥
金
剛
空
行
︾
。

3  

全
名
為
︽
瑜
伽
母
續
大
王
吉
祥
四
座
︾
。

4  

︽
攝
生
︾
，
一
別
說
勝
樂
的
續
部
名
。
攝
，
總
攝
輪
的
略
稱
，
即
勝
樂
金
剛
。

5  

︽
文
殊
口
傳
︾
，
一
屬
父
續
的
續
部
名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七



初
中
　
分
二
：

　
乙
一
、
廣
說
。

　
乙
二
、
攝
義
。

　
初
中
　
分
三
：

　
　
丙
一
、
說
明
遷
識
之
理
。

　
　
丙
二
、
顯
示
識
之
差
別
。

　
　
丙
三
、
顯
示
瑜
伽
教
典
的
殊
勝
。

　
　
初
中
　
分
五
：

　
　
　
丁
一
、
總
示
遷
識
之
相
。

　
　
　
丁
二
、
說
明
遷
識
道
性
。

　
　
　
丁
三
、
附
帶
講
說
奪
舍
及
折
攝
。

　
　
　
丁
四
、
攝
義
而
說
。

　
　
　
丁
五
、
顯
示
遷
識
瑜
伽
為
誰
之
利
義
而
說
。

八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初
中
　
分
六
：

　
　
　
　
戊
一
、
勸
勉
聽
聞
遷
識
教
授
。

　
　
　
　
戊
二
、
以
問
答
的
形
式
正
說
此
義
。

　
　
　
　
戊
三
、
說
明
使
根
門
固
化
的
方
法
。

　
　
　
　
戊
四
、
以
一
個
半
字
催
動
及
附
帶
等
。

　
　
　
　
戊
五
、
說
明
遷
識
的
功
德
。

　
　
　
　
戊
六
、
說
明
遷
識
的
時
間
。
　
　
今
初
：

遷
識
瑜
伽
相
。
如
實
金
剛
聆
。

善
道
行
瑜
伽
。
妙
走
今
示
汝
。

於
殊
勝
的
密
咒
和
合
之
處
向
上
而
趣
，
謂
之
遷
識
。
其
瑜
伽
者
，
謂

於
其
義
轉
之
三
摩
地
。

此
三
摩
地
之
相
，
即
其
自
性
或
自
體
是
什
麼
呢
？
（
佛
）

喚
金
剛

藏
，
後
告
之
應
當
聆
聽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九



﹁
善
道
﹂
，
即
殊
勝
遷
識
之
道
，
這
個
能
令
能
修
此
之
瑜
伽
士
趣
於

殊
勝
執
明
依
身
之
妙
好
走
法
，
今
向
你
開
示
。

此
遷
識
瑜
伽
除
在
︽
紅
閻
摩
續
︾
中
略
有
講
說
，
及
在
︽
文
殊
口

傳
︾
中
有
說
外
，
密
集
等
父
續
中
皆
不
明
顯
。
而
瑜
伽
母
續
的
︽
金
剛
四

座
︾
、
共
通
講
說
續
的
︽
薩
瑪
紮
︾
、
別
說
勝
樂
之
續
的
︽
攝
生
︾
中
都

有
講
說
。
這
也
是
如
遷
識
的
諸
總
體
關
要
相
符
而
有
，
還
有
許
多
諸
如
贖

死
、
滅
疫
滅
毒
、
燃
起
猛
厲
火
後
生
起
四
喜
等
必
要
的
講
說
。

此
法
是
為
何
種
補
特
伽
羅
而
說
呢
？
上
焉
者
謂
今
生
能
成
佛
者
，
次

為
中
陰
能
成
佛
者
，
下
者
為
續
生
能
成
佛
者
。
依
先
輩
上
師
所
說
，
此
三

者
之
中
，
是
為
末
者
而
說
；
然
則
雖
非
為
第
一
種
補
特
伽
羅
而
說
，
但
在

︽
文
殊
口
傳
︾
中
，
也
有
為
了
第
二
種
補
特
伽
羅
講
說
遷
識
瑜
伽
；
而
別

處
則
都
是
為
了
續
生
中
能
成
佛
者
而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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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
以
問
答
的
形
式
正
說
此
義
。
分
五
：

　
己
一
、
請
問
於
佛
。

　
己
二
、
佛
廣
解
答
。

　
己
三
、
攝
此
說
義
。

　
己
四
、
示
死
兆
相
。

　
己
五
、
遷
識
瑜
伽
殊
勝
之
理
。
　
　
今
初
：

智
主
我
願
聞
。
九
門
何
者
善
。

識
依
門
差
別
。
功
過
當
如
何
。

遷
識
的
九
門
之
中
，
何
者
為
善
？
心
識
依
不
同
的
遷
識
之
門
，
能

有
何
種
生
於
善
趣
的
功
德
，
或
生
於
惡
趣
的
過
患
？
在
喚
佛
﹁
智
主
﹂

後
，
說
我
等
希
求
聽
聞
。
︽
金
剛
空
行
︾
中
說
：
﹁
先
請
問
後
，
徐
徐
解

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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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正
命
斷
。
正
極
合
汝
聆
。

死
相
生
起
，
雖
作
遮
止
，
然
非
能
遮
之
時
命
斷
。
謂
正
將
死
，
應
於

所
求
義
無
誑
最
極
相
合
隨
修
。
﹁
聆
﹂
是
佛
教
誡
金
剛
藏
應
當
聆
聽
。

此
中
﹁
當
時
正
﹂
之
語
，
謂
上
述
時
至
，
即
是
由
遷
識
門
中
捨
命
之

時
，
然
並
不
包
括
由
病
斷
命
者
，
這
在
下
面
會
有
破
除
。
是
故
別
譯
  6
中

的
﹁
於
命
斷
諸
時
，
正
合
﹂
，
譯
有
未
至
。

　
己
二
、
佛
廣
解
答
。

佛
對
此
問
的
回
答
，
首
先
開
示
了
九
門
，
及
由
此
遷
識
的
功
過
。

善
道
美
好
處
。
劣
道
復
眾
過
。

較
之
卓
譯
的
﹁
善
道
美
好
處
，
劣
道
復
眾
過
﹂
，
桂
譯
的
﹁
善
道
悅

6  

別
譯
，
這
裡
指
卓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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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處
，
劣
道
輪
回
過
﹂
更
易
解
。
由
善
門
中
遷
識
是
謂
善
道
，
悅
意
處
則

是
生
於
善
趣
；
遷
識
門
為
劣
道
者
，
則
有
輪
回
之
過
，
謂
生
於
三
惡
趣
痛

苦
之
處
。

臍
之
上
明
點
。
眼
鼻
等
及
耳
。
水
非
水
門
相
。

遷
識
的
九
門
，
﹁
徧
共
許
﹂
為
臍
門
之
相
，
及
其
餘
八
種
亦
稱
為

﹁
門
相
﹂
者
。

上
門
者
謂
頭
頂
。
明
點
之
門
謂
眉
間
。
眼
與
鼻
為
二
門
，
以
﹁
等
﹂

字
攝
所
謂
輪
回
門
，
即
口
門
。
耳
門
即
是
二
耳
孔
。
水
門
謂
尿
道
。
非
水

門
謂
肛
門
。
眼
、
耳
、
鼻
雖
各
有
二
，
然
在
九
門
之
中
各
計
一
門
。
眉
心

的
肉
皮
雖
無
孔
竅
，
然
其
骨
有
孔
，
故
亦
安
立
為
門
，
猶
如
頂
門
。

臍
間
者
有
欲
。
明
點
色
上
趣
。

上
者
上
而
住
。
去
來
徧
共
稱
。

由
此
諸
門
遷
識
將
生
於
何
趣
呢
？
由
臍
門
遷
識
為
﹁
有
欲
﹂
，
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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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欲
界
增
上
生
謂
其
天
中
；
由
明
點
處
眉
間
門
中
遷
識
，
當
生
於
色
界
有

身
之
天
中
。
這
在
卓
譯
中
為
：
﹁
上
者
上
而
住
，
去
來
皆
共
稱
。
﹂
而
桂

譯
則
為
：
﹁
自
上
走
上
趣
，
是
走
最
上
兆
。
﹂
後
譯
為
善
。
︽
金
剛
空

行
︾
中
也
說
：
﹁
向
上
走
而
上
，
是
則
能
速
走
。
﹂
且
︽
要
決
穗
︾
  7
與

︽
金
剛
空
行
釋
︾
中
皆
不
見
有
﹁
來
﹂
字
，
而
釋
﹁
向
上
﹂
為
自
頂
上
金

門
遷
識
，
﹁
上
趣
﹂
為
生
於
殊
勝
之
趣
。
上
趣
者
，
︽
要
決
穗
︾
是
說
為

﹁
趣
於
餘
殊
勝
安
住
諸
菩
薩
等
處
之
趣
﹂
。

有
人
說
：
﹁
那
麼
，
依
︽
攝
生
︾
中
﹃
向
上
無
色
界
，
此
則
為
善

走
﹄
，
說
由
金
門
遷
識
當
生
於
無
色
界
，
及
︽
文
殊
口
傳
︾
中
的
﹃
頂
上

而
遷
識
，
當
生
無
色
界
﹄
之
文
觀
之
，
雖
由
金
門
遷
識
，
也
並
不
一
定
能

生
於
殊
勝
的
行
咒
依
身
。
﹂
。

7  

全
名
為
︽
續
部
之
王
吉
祥
清
淨
和
合
廣
釋
要
決
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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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當
回
答
：
並
無
此
過
。
這
裡
的
﹁
由
此
門
遷
識
生
於
此
處
﹂
等

語
，
並
非
僅
依
修
習
遷
識
之
果
而
言
。
就
如
同
說
從
三
劣
門
中
遷
識
，
當

生
於
三
惡
趣
一
般
，
這
裡
所
說
的
是
基
位
的
安
立
。
其
中
雖
有
說
﹁
生
無

色
界
自
頂
上
遷
識
，
生
色
界
自
眉
間
遷
識
﹂
等
，
然
並
非
說
生
無
色
界
是

自
頂
上
遷
識
的
定
則
。
是
故
與
修
習
遷
識
法
後
，
自
頂
上
金
門
遷
識
可
生

菩
薩
處
之
說
，
並
無
相
違
。

由
鼻
成
夜
叉
。
由
耳
成
就
天
。

若
由
眼
出
識
。
則
成
人
中
王
。

自
二
鼻
門
中
遷
識
，
將
生
為
夜
叉
；
自
二
耳
門
中
遷
識
，
將
生
於
成

就
天
中
，
這
是
指
金
剛
空
行
。
︽
口
傳
︾
中
說
為
﹁
生
於
持
明
處
﹂
，

︽
攝
生
︾
中
為
﹁
生
為
人
非
人
  8
﹂
。
雖
︽
金
剛
空
行
︾
、
︽
四
座
︾
及

8  

人
非
人
，
即
緊
那
羅
，
或
稱
歌
神
、
音
樂
天
，
為
八
部
眾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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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
生
︾
中
說
若
自
雙
目
遷
識
而
出
，
將
生
為
人
中
之
王
，
然
︽
要
決

穗
︾
中
有
﹁
自
眼
生
人
趣
﹂
之
語
，
依
此
可
知
所
謂
﹁
王
﹂
者
，
只
是
其

代
表
而
已
，
其
實
是
總
說
人
趣
。

輪
回
門
餓
鬼
。
尿
路
為
旁
生
。
非
水
八
地
獄
。

自
輪
回
門
中
遷
識
將
生
餓
鬼
，
如
是
自
尿
道
中
遷
識
當
生
於
旁
生

中
，
由
非
水
門
即
肛
門
中
遷
識
，
當
生
熱
等
八
地
獄
中
。

依
此
，
則
頂
上
金
門
為
最
上
；
眉
間
、
眼
、
耳
、
鼻
、
臍
等
五
門
為

中
；
肛
門
、
尿
道
、
口
等
三
門
為
最
下
。
地
獄
以
熱
地
獄
為
首
，
故
本
經

與
︽
四
座
︾
中
就
此
而
說
，
而
在
︽
金
剛
空
行
︾
、
︽
攝
生
︾
與
︽
口

傳
︾
中
，
都
是
總
說
地
獄
。

此
中
，
並
沒
有
言
及
非
天
。
餘
典
中
有
說
非
天
為
旁
生
趣
，
有
說
某

些
非
天
攝
在
天
趣
，
某
些
則
攝
在
旁
生
中
，
其
旨
趣
相
同
。

此
理
與
聖
無
著
所
說
﹁
胎
生
者
，
其
中
有
之
識
先
入
住
於
精
血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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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住
心
間
，
而
捨
身
時
自
心
間
而
出
﹂
的
說
法
並
不
違
背
。
識
從
身
內
遷

出
時
雖
自
心
間
而
出
，
然
亦
經
由
身
體
各
門
遷
出
身
外
，
正
如
此
經
所

說
。

或
問
：
然
則
︽
俱
舍
論
釋
︾
中
 9
：
﹁
於
命
終
位
何
身
分
中
，
識
最

後
滅
？
頓
命
終
者
，
意
識
、
身
根
欻
然
總
滅
。
﹂
所
謂
頓
命
終
者
，
指
欲

界
、
色
界
化
生
有
情
死
歿
。
漸
命
終
者
，
指
其
他
三
種
有
情
死
歿
。
﹁
漸

命
終
者
，
若
墮
惡
趣
，
識
足
下
滅
；
若
生
人
中
，
識
滅
於
臍
；
若
生
天
趣

及
阿
羅
漢
命
終
，
識
滅
心
處
。
﹂
為
何
與
此
經
所
說
不
合
？

答
曰
：
︽
俱
舍
論
︾
中
說
 10
：
﹁
於
足
臍
心
處
，
意
識
死
而
遷
。
﹂

其
所
謂
識
遷
，
在
︽
釋
論
︾
中
釋
為
於
彼
等
處
識
滅
之
義
。
且
︽
釋
論
︾

9  

漢
譯
參
見
唐
玄
奘
大
師
所
譯
︽
阿
毘
達
摩
俱
舍
論
︾
（
以
下
簡
稱
︽
俱
舍
論
︾
）
卷
第
十
。

10  

漢
譯
︽
阿
毘
達
摩
俱
舍
論
本
頌
︾
（
唐
玄
奘
譯
，
以
下
簡
稱
︽
俱
舍
論
本
頌
︾
）
︿
分
別
世
界
品

第
三
﹀
中
為
：
﹁
漸
死
足
臍
心
，
最
後
意
識
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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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說
其
身
根
無
餘
於
足
等
處
滅
壞
之
力
，
能
令
意
識
滅
。
依
此
可
知
，
其

說
是
各
各
顯
示
﹁
任
於
其
處
身
根
滅
故
，
意
識
隨
滅
﹂
 11
之
理
，
並
非
是

說
識
於
彼
處
遷
出
，
故
並
無
相
違
。

己
三
、
攝
此
說
義
。

斷
故
善
男
子
。
輪
回
遷
識
相
。

由
門
差
別
故
。
生
輪
回
差
別
。

故
以
門
差
別
。
瑜
伽
士
等
住
。

佛
喚
金
剛
藏
﹁
善
男
子
﹂
後
，
說
：
正
是
由
於
前
述
輪
回
遷
之
相

─

其
遷
識
之
門
有
差
別
故
，
導
致
善
趣
、
惡
趣
輪
回
之
門
有
優
劣
之

11  

漢
譯
︽
俱
舍
論
︾
卷
第
十
中
：
﹁
正
命
終
時
，
於
足
等
處
身
根
滅
故
，
意
識
隨
滅
；
臨
命
終
時
，

身
根
漸
滅
，
至
足
等
處
欻
然
都
滅
。
如
以
少
水
置
炎
石
上
，
漸
減
漸
消
，
一
處
都
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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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
故
瑜
伽
士
應
當
安
住
、
等
住
，
專
注
一
心
而
無
旁
騖
，
精
勤
於
從
殊

勝
門
遷
識
的
瑜
伽
。
﹁
斷
故
﹂
之
語
餘
譯
中
無
，
︽
要
決
穗
︾
中
也
未
說

此
義
。己

四
、
示
死
兆
相
。

死
時
之
得
者
。
死
相
已
開
示
。

﹁
死
時
之
得
者
﹂
謂
諸
得
時
者
的
﹁
死
相
﹂
，
即
其
死
兆
，
在
諸
續

典
中
已
有
﹁
開
示
﹂
，
應
從
彼
處
了
知
。

對
於
遷
識
，
若
時
未
至
而
遷
其
識
，
說
有
大
罪
，
故
決
定
其
時
極
為

重
要
。
此
復
若
死
兆
已
現
，
雖
作
贖
死
法
而
不
能
遮
，
方
可
遷
識
。
故
應

通
達
死
之
兆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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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分
為
三
：

　
庚
一
、
外
之
死
兆
。

　
庚
二
、
內
之
死
兆
。

　
庚
三
、
贖
死
之
理
。

初
者
，
︽
攝
生
︾
中
：
﹁
若
思
足
穿
孔
，
或
思
臍
穿
孔
，
其
壽
三
日

往
，
五
日
前
將
死
。
便
溺
諸
漏
時
，
同
時
生
麻
痹
，
即
於
此
時
起
，
一
年

將
死
歿
。
男
女
器
媾
合
，
中
後
生
麻
痹
，
從
此
一
月
間
，
決
定
當
死
歿
。

心
間
喉
中
等
，
同
時
生
刺
痛
，
若
不
依
於
法
，
一
向
（
半
月
）
即
將
亡
。
左

眼
珠
之
影
，
而
不
見
於
鏡
，
若
不
作
遮
止
，
七
夜
必
將
亡
。
耳
根
及
眉

中
，
中
邊
皆
刺
痛
，
四
者
同
時
痛
，
彼
時
立
將
亡
。
驟
胖
及
驟
瘦
，
忿
畏

而
糾
纏
，
若
不
依
於
法
，
期
年
而
將
死
。
於
白
月
初
日
，
其
精
若
變
黑
，

時
經
六
月
亡
，
變
紅
為
病
兆
，
眼
目
常
漏
淚
，
觀
色
亦
錯
亂
。
於
水
或
鏡

中
，
不
見
自
影
像
，
夜
間
見
彩
虹
，
白
晝
見
星
輪
，
南
方
無
雲
天
，
而
見

二
〇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有
閃
電
，
白
晝
見
天
河
，
及
見
流
星
墮
，
鵝
鴉
孔
雀
等
，
一
時
俱
見
之
，

二
月
及
二
日
，
一
時
俱
見
之
，
見
自
頭
火
燃
，
於
樹
尖
山
巔
，
見
有
尋
香

城
，
見
餓
鬼
羅
剎
，
及
見
餘
可
怖
，
突
然
極
顫
慄
，
數
數
昏
倒
地
，
又
見

其
一
相
，
月
中
將
死
歿
。
見
月
陰
翳
聚
，
見
日
無
有
光
，
見
夜
日
晝
月
，

如
是
自
目
燃
，
星
大
如
須
彌
，
見
海
猶
如
河
。
屎
尿
便
溺
時
，
同
時
伴
精

墮
，
若
不
依
於
法
，
半
月
則
將
死
。
此
復
士
夫
身
，
白
晝
觀
其
影
，
而
不

見
其
頭
，
期
年
將
死
歿
，
若
不
見
左
手
，
將
死
子
或
妻
，
若
不
見
右
手
，

將
死
父
或
妻
。
小
便
味
成
甜
，
右
旋
且
味
臭
，
及
小
便
酸
等
，
六
月
內
將

亡
。
﹂
。

夢
之
死
兆
者
，
此
中
謂
：
﹁
若
誰
於
夢
際
，
沙
土
或
灰
身
，
或
攀
殿

與
塔
，
是
人
死
如
前
。
若
於
夢
際
見
，
騎
驢
或
騎
騾
，
蟻
穴
糞
掃
身
，
攀

前
向
南
走
，
及
與
著
黑
衣
，
黑
婦
行
淫
欲
，
當
知
是
時
兆
。
閻
摩
所
示

眾
，
鷲
狼
及
狗
狐
，
鬼
魔
及
羅
剎
，
夢
見
被
彼
食
，
決
定
年
中
亡
。
若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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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紅
衣
，
以
紅
鬘
為
飾
，
以
麻
油
塗
身
，
活
不
過
六
月
。
﹂
。

如
是
等
為
外
之
死
兆
，
若
欲
廣
知
，
可
從
阿
旺
紮
巴
的
︽
贖
死
要

決
︾
中
了
知
。

庚
二
、
內
之
死
兆
。

︽
贖
死
︾
及
︽
要
決
穗
︾
中
說
：
﹁
若
內
風
之
死
兆
未
能
決
定
，
則

僅
外
之
死
兆
非
能
確
定
。
故
以
內
外
二
者
共
為
決
定
，
方
可
明
瞭
。
﹂
由

此
可
知
，
內
之
死
兆
極
為
關
鍵
。

︽
攝
生
︾
中
：
﹁
自
白
月
初
一
，
起
之
三
日
風
，
於
月
遊
半
晌
，
此

後
三
日
間
，
徧
遊
乃
至
風
，
白
月
十
五
間
。
自
黑
月
初
一
，
起
之
三
日

風
，
表
日
午
前
動
，
續
至
十
五
間
。
﹂
。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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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之
義
，
﹁
白
月
 12
﹂
等
前
六
句
是
表
述
上
半
月
的
風
遊
動
之

理
。
謂
從
初
一
起
的
三
天
間
，
首
先
是
對
應
月
自
左
鼻
孔
於
半
時
中
風

降
。
此
後
從
初
四
起
的
三
天
之
中
，
首
先
是
對
應
日
自
右
鼻
孔
中
遊
動
於

半
時
中
風
降
。
﹁
乃
至
風
白
月
十
五
間
﹂
，
義
謂
風
乃
至
白
月
十
五
之
間

仍
如
前
理
而
動
。
從
初
七
起
至
初
九
三
天
中
，
首
先
自
左
鼻
孔
中
動
，
初

十
至
十
二
首
先
自
右
鼻
孔
，
十
三
至
十
五
三
天
首
先
自
左
而
風
動
。

﹁
黑
月
﹂
等
後
四
句
，
義
謂
自
下
半
月
初
一
起
的
三
天
中
詮
表
日
，

午
前
 13
自
右
鼻
孔
風
動
，
此
後
三
天
中
自
左
而
動
，
又
後
三
天
中
自
右
而

動
，
再
後
三
天
中
自
左
而
動
，
而
後
三
天
中
首
先
自
右
風
動
半
時
。
因
如

12  

白
月
、
黑
月
，
印
度
以
一
月
（
以
月
盈
虧
一
輪
計
）
分
為
白
月
與
黑
月
。
白
月
即
月
漸
盈
的
上
半

月
，
相
當
於
中
國
農
曆
的
初
一
至
十
五
；
黑
月
即
月
漸
虧
的
下
半
月
，
相
當
於
農
曆
的
十
六
至
晦

日
。

13  

午
前
，
晝
夜
六
時
中
晝
三
時
的
第
一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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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理
，
︽
贖
死
︾
中
說
：
﹁
此
次
第
決
定
。
﹂
若
無
後
面
所
說
的
死
兆
等

過
，
則
其
風
動
之
理
決
定
如
此
。

其
風
初
動
之
時
，
︽
攝
生
︾
與
︽
贖
死
︾
中
皆
不
明
瞭
，
而
︽
要
決

穗
︾
中
說
為
初
一
等
的
黎
明
。
而
關
於
黎
明
的
時
刻
，
雖
依
三
天
的
劃
分

有
眾
多
不
同
，
但
這
裡
是
指
世
間
初
一
的
黎
明
，
以
初
一
的
太
陽
升
起
的

上
午
為
準
。
因
為
這
一
天
的
晝
夜
，
是
晝
時
、
夜
時
的
起
首
，
而
初
一
的

黎
明
又
是
這
一
天
的
起
首
故
。
直
至
天
亮
間
皆
算
。
這
也
是
第
一
個
上

午
，
故
與
﹁
午
前
﹂
之
說
並
無
相
違
。

半
晌
者
，
此
中
說
道
：
﹁
晌
謂
八
分
一
。
﹂
故
這
是
將
一
天
分
為
十

六
個
半
晌
之
規
，
每
半
晌
有
一
百
一
十
三
息
。
︽
要
決
穗
︾
中
：
﹁
於
黎

明
時
，
一
合
時
或
半
晌
之
風
動
。
﹂
說
此
二
者
可
任
選
，
一
合
時
之
風
說

有
一
百
一
十
八
息
，
而
半
晌
之
風
與
前
相
同
。

上
半
月
最
初
遊
動
之
理
的
風
兆
，
若
於
六
天
、
一
向
謂
半
月
、
二
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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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雙
半
月
、
三
向
謂
三
半
月
中
次
第
顛
倒
，
有
何
過
患
呢
？
︽
攝
生
︾
中

說
：
﹁
一
二
三
四
五
，
及
六
日
中
倒
，
若
其
風
遊
動
，
爾
時
生
大
諍
。
一

向
中
顛
倒
，
生
一
切
大
病
，
二
向
中
顛
倒
，
心
毒
損
諸
親
，
三
向
中
顛

倒
，
六
月
等
將
亡
。
﹂
若
問
：
上
半
月
的
風
之
徵
兆
，
以
何
為
月
之
月
是

否
有
決
定
呢
？
在
︽
攝
生
︾
與
︽
要
決
穗
︾
中
雖
未
明
說
月
之
是
否
決

定
，
然
︽
贖
死
︾
中
﹁
冬
月
中
等
遷
，
一
切
月
望
等
，
是
總
之
死
相
，
於

內
而
先
兆
﹂
之
語
，
說
對
全
部
的
十
二
個
月
，
有
總
死
相
於
內
顯
兆
。

然
而
若
於
一
月
半
內
，
風
兆
未
曾
顛
倒
，
又
將
生
起
何
種
果
呢
？
對

此
雖
未
見
有
明
文
，
然
未
顛
倒
必
定
生
起
功
過
任
一
，
既
然
顛
倒
生
起
過

患
，
那
麼
未
顛
倒
就
應
生
起
功
德
，
此
亦
應
無
病
、
無
損
於
親
，
且
非
將

死
。
以
這
些
就
過
失
的
方
面
所
說
的
道
理
來
推
度
，
是
否
其
功
德
的
方

面
，
則
應
是
六
月
以
內
不
會
死
等
呢
？
諸
具
慧
者
試
考
慮
之
。

另
外
，
︽
贖
死
︾
中
云
：
﹁
察
三
道
（
二
鼻
孔
與
口
）
風
動
，
復
分
者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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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半
日
過
而
死
。
其
風
雖
未
去
，
二
道
亦
清
淨
，
若
六
日
間
（
於
左
右
鼻

孔
）
動
，
去
時
則
彼
亡
。
（
若
誰
二
鼻
孔
之
風
）
晝
夜
獲
等
剎
（
謂
其
獲
得
平
等
的
剎

那
）
，
若
誰
眼
中
動
，
其
命
一
晝
夜
，
決
定
壞
無
疑
。
﹂
及
說
若
捨
二
鼻

孔
而
於
耳
中
遊
動
，
則
僅
一
晝
夜
間
就
將
死
亡
。

又
︽
要
決
穗
︾
中
說
：
﹁
自
孟
冬
月
遷
時
起
五
日
間
，
若
由
日
之
道

遊
動
凡
十
八
年
，
於
婁
宿
月
 14
如
是
遊
動
凡
十
五
年
，
於
季
夏
月
如
是
遊

動
凡
十
二
年
，
於
孟
夏
月
如
是
遊
動
凡
九
年
，
於
角
宿
月
 15
如
是
遊
動
凡

六
年
，
於
星
宿
月
 16
（
︽
贖
死
︾
中
說
為
仲
冬
月
）
如
是
遊
動
凡
三
年
。
﹂
這
些

都
是
︽
要
決
穗
︾
依
︽
贖
死
︾
典
籍
而
述
。
若
欲
廣
知
，
可
從
︽
贖
死
︾

中
了
知
。

14  

藏
曆
九
月
。

15  

藏
曆
三
月
。

16  

藏
曆
十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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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死
兆
的
辨
察
，
必
須
在
身
體
諸
界
平
等
安
和
而
住
時
觀
察
。

︽
贖
死
︾
中
說
：
﹁
若
誰
欲
了
知
，
其
死
之
相
狀
，
彼
當
身
安
住
，
因

疑
餘
所
知
，
界
不
平
具
貪
，
隨
昏
蒙
等
轉
，
有
怖
及
悲
傷
，
則
當
各
現

餘
。
﹂
。

庚
三
、
贖
死
之
理
。

︽
贖
死
︾
中
說
：
﹁
生
死
惜
命
者
，
不
見
其
所
有
，
為
應
種
種
計
，

盡
作
贖
死
行
。
於
理
合
方
便
，
是
則
毫
無
難
，
寶
咒
及
諸
藥
，
力
足
諸
所

欲
。
遙
知
死
相
已
，
應
以
理
改
之
，
待
雷
轟
頂
時
，
雖
智
能
何
為
？
﹂
謂

諸
惜
命
者
無
他
，
唯
應
以
贖
死
法
改
之
，
大
多
能
贖
其
死
。
此
復
須
先
遙

遙
了
知
前
面
的
死
相
而
後
改
之
，
依
此
所
說
觀
見
死
相
，
是
在
贖
死
之
前

應
當
盡
力
的
。
︽
攝
生
︾
中
也
說
：
﹁
具
是
教
授
者
，
則
可
為
贖
死
，
彼

能
戰
勝
死
，
以
法
而
勝
死
，
應
思
法
最
勝
。
﹂
說
應
總
依
於
法
，
特
別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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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止
贖
死
的
教
授
。

贖
死
的
特
別
教
授
，
在
此
續
中
說
有
三
種
：

其
初
者
，
謂
﹁
應
先
修
本
尊
瑜
伽
，
每
黎
明
時
以
一
千
風
計
，
不
間

斷
誦
滿
一
百
萬
，
其
壽
雖
盡
亦
可
存
活
五
年
，
決
定
無
疑
﹂
。
（
︽
贖
死
︾

中
雖
說
入
風
數
計
一
百
萬
，
然
又
說
﹁
誦
二
百
萬
等
，
增
壽
可
比
知
﹂
，
謂
誦
二
百
萬
，
則
增
壽

雙
倍
於
五
年
，
三
百
萬
則
三
倍
於
五
年
。
）
雖
︽
贖
死
︾
中
說
先
修
本
尊
瑜
伽
，
而

後
自
頂
至
足
心
，
（
令
風
徧
滿
一
切
，
執
之
修
寶
瓶
氣
，
三
搓
手
、
六
彈
指
合
為
一
次
；

上
者
作
一
百
零
八
次
，
中
者
作
七
十
二
次
，
下
者
作
三
十
六
次
。
）
執
風
於
內
，
可
生
能

力
。
然
又
說
先
修
本
尊
瑜
伽
後
，
於
心
間
蓮
花
月
輪
上
的
白
色
吽
字
令
心

堅
固
，
上
下
風
合
於
心
間
而
修
寶
瓶
氣
。

︽
贖
死
要
決
︾
中
說
：
﹁
勤
贖
死
主
者
，
以
信
行
則
能
，
故
應
堅
固

信
，
餘
則
疲
難
定
。
﹂
謂
對
上
師
三
寶
生
起
堅
固
的
信
心
，
對
於
贖
死
來

說
至
關
重
要
。
﹁
有
鳥
魚
獸
蛇
，
及
賊
被
繫
縛
，
立
能
救
彼
命
，
壽
短
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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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長
。
﹂
及
云
：
﹁
斷
除
十
不
善
，
歸
依
三
真
如
，
持
五
及
八
戒
，
則
能

遠
死
主
。
囚
犯
大
病
痛
，
如
是
諸
怖
逼
，
救
之
決
定
能
，
長
壽
贖
死
主
。

能
敬
卑
無
依
，
及
有
慚
具
戒
，
能
與
所
求
義
，
壽
亦
決
定
增
。
敬
父
母
師

長
，
尊
重
諸
老
耄
，
供
養
及
承
侍
，
不
與
死
主
近
。
恭
敬
自
本
尊
，
亦
敬

苦
行
者
，
內
常
禮
本
尊
，
是
則
能
增
壽
。
若
見
塔
壞
裂
，
以
磚
而
修
之
，

壽
短
則
能
長
，
如
乞
食
比
丘
。
造
佛
殿
像
塔
，
建
經
堂
精
舍
，
禮
敬
八
塔

等
，
其
壽
常
得
增
。
由
僧
得
願
滿
，
諸
物
供
僧
歡
，
七
日
壽
得
長
，
如
彼

無
憂
王
。
建
造
恆
沙
塔
，
及
造
如
許
像
，
掃
拭
佛
塔
等
，
其
壽
決
定
增
。

恭
敬
大
集
經
，
阿
丹
底
伽
雅
，
具
細
及
大
雲
，
最
吉
祥
頌
等
，
令
比
丘
讀

誦
，
或
自
親
讀
誦
，
是
則
得
長
壽
，
能
贖
於
死
主
。
能
講
說
大
乘
，
及
於

華
嚴
等
，
一
心
常
讀
誦
，
能
贖
於
死
主
。
盡
讀
佛
所
說
，
瑜
伽
諸
續
等
，

或
五
護
法
軌
，
亦
能
贖
死
主
。
於
頂
髻
塔
等
，
而
作
環
繞
行
，
及
誦
陀
羅

尼
，
能
滅
死
主
勤
。
念
誦
寶
炬
及
，
總
持
會
中
說
，
總
持
咒
勤
誦
，
諸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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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於
死
，
雖
近
亦
離
遠
。
繪
壇
城
燒
施
，
及
能
結
手
印
，
食
子
會
供
輪
，

極
施
贖
死
主
。
四
方
聖
僧
伽
，
供
贊
施
臥
具
，
乃
至
持
法
衣
，
布
施
能
贖

死
。
﹂
還
說
帶
帝
青
寶
等
重
寶
也
可
以
贖
死
。

及
說
有
白
度
母
贖
死
法
：
﹁
端
住
白
蓮
端
，
皎
皎
月
墊
上
，
金
剛
跏

趺
坐
，
勝
施
持
優
曇
。
顏
若
淨
秋
月
，
背
依
皓
月
輪
，
妙
飾
圓
滿
飾
，
二

八
妙
齡
身
，
諸
佛
皆
為
子
，
勝
施
徧
縛
身
，
心
間
觀
度
母
。
輪
皎
光
亦

皎
，
八
輻
八
字
明
，
徧
轉
妙
法
輪
，
臍
間
嗡
及
哈
，
中
具
所
修
名
，
六
月

堅
決
定
，
一
心
而
觀
修
。
十
字
此
密
咒
，
意
誦
莫
疲
厭
，
先
安
置
嗡
字
，

此
後
達
惹
合
，
都
達
惹
都
惹
，
索
哈
徧
際
邊
。
﹂
對
此
又
說
：
﹁
若
能
多

作
以
酸
奶
與
三
甜
塗
抹
的
燒
施
，
則
先
業
所
致
之
死
也
定
能
遮
止
。
﹂
如

是
，
還
說
念
誦
︽
集
密
︾
中
所
出
的
眼
目
咒
，
作
依
於
此
的
茅
草
等
燒

施
，
及
飲
用
小
舌
者
之
甘
露
等
，
是
贖
死
法
中
應
稱
讚
者
。
還
說
經
中
多

說
恆
修
空
性
能
夠
贖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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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五
、
遷
識
瑜
伽
殊
勝
之
理
。

疫
病
等
莫
分
。
正
遷
識
瑜
伽
。

兩
種
譯
本
中
，
卓
譯
為
：
﹁
疫
病
等
莫
分
，
正
遷
識
瑜
伽
。
﹂
桂
譯

中
為
：
﹁
瑜
伽
士
未
得
疫
病
，
從
殊
勝
門
極
平
等
住
，
作
遷
加
行
。
﹂

︽
要
決
穗
︾
中
釋
﹁
疫
病
等
莫
分
﹂
之
義
謂
：
﹁
此
說
唯
於
死
未
至
時
，

而
因
老
病
等
逼
惱
，
則
不
可
分
其
識
謂
不
可
遷
。
﹂
︽
和
合
︾
中
也
如

此
說
。
︽
四
座
︾
中
也
說
：
﹁
見
死
遷
之
相
，
即
將
死
之
時
，
瘟
疫
等
未

中
，
是
勝
遷
加
行
。
﹂
謂
由
未
中
疫
病
的
賢
善
門
中
遷
識
，
是
最
勝
的
遷

識
瑜
伽
。
︽
口
傳
︾
亦
云
：
﹁
若
誰
於
後
時
，
自
見
死
之
相
，
即
將
死
之

時
，
未
罹
諸
病
患
，
正
作
遷
加
行
。
﹂
所
說
與
︽
四
座
︾
相
同
。

因
老
病
逼
惱
遷
識
以
致
身
心
分
離
，
與
未
患
病
前
作
遷
識
瑜
伽
，
應

知
此
二
者
是
兩
回
事
。
因
此
，
藏
地
有
所
謂
決
竅
曰
：
﹁
老
令
極
痛
苦
，

見
此
故
而
遷
。
﹂
依
彼
而
行
，
經
中
說
當
墮
地
獄
。
是
為
極
大
顛
倒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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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戊
三
、
說
明
使
根
門
固
化
的
方
法
。
分
二
：

　
己
一
、
此
前
應
如
何
作
而
後
遷
識
。

　
己
二
、
正
說
於
根
門
固
住
風
的
方
法
。
　
　
今
初

先
起
寶
瓶
氣
。
僵
固
一
切
門
。

欲
作
遷
識
，
最
初
的
加
行
就
是
起
寶
瓶
氣
加
行
，
以
此
修
習
令
眼
等

一
切
根
門
固
化
，
摧
滅
外
逸
之
風
。
於
眼
等
根
門
列
字
後
，
能
滅
風
之
外

逸
。
又
因
寶
瓶
氣
是
固
住
風
的
俱
有
之
緣
，
故
須
修
習
寶
瓶
氣
等
，
但
並

非
單
修
寶
瓶
。
︽
金
剛
空
行
︾
中
說
：
﹁
清
淨
處
邊
際
，
淨
則
是
所
遷
，

餘
則
成
無
義
。
﹂
此
義
︽
拔
瓦
拔
陀
羅
︾
云
：
﹁
是
苦
樂
之
器
故
。
處
者

身
也
，
修
習
猛
厲
火
瑜
伽
，
則
身
清
淨
而
得
淨
冶
。
處
邊
際
者
內
也
，

諸
內
門
清
淨
而
得
淨
冶
。
所
謂
餘
者
，
離
二
淨
冶
則
不
能
得
作
遷
識
之

三
二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果
。
﹂
︽
金
剛
空
行
︾
中
又
說
：
﹁
瓶
氣
縛
諸
門
，
門
竅
得
清
淨
。
﹂

︽
四
座
︾
中
也
同
此
說
。

其
中
所
說
修
寶
瓶
氣
之
義
，
諸
多
藏
人
謂
具
前
說
上
中
下
三
種
寶
瓶

氣
中
的
下
者
即
可
，
這
是
未
解
續
義
之
語
。
續
部
中
所
說
的
遷
識
，
︽
拔

瓦
拔
陀
羅
︾
說
為
﹁
生
於
殊
勝
之
趣
﹂
，
︽
要
決
穗
︾
中
釋
為
﹁
生
於
殊

勝
安
住
諸
菩
薩
等
處
之
趣
﹂
，
這
也
是
在
說
能
由
頂
上
金
門
遷
識
之
果
，

並
非
指
僅
遷
識
於
人
天
依
身
而
已
。
因
為
這
裡
是
在
講
說
遮
止
他
門
，
而

從
金
門
遷
識
的
必
要
故
。

殊
勝
依
身
，
︽
口
傳
︾
云
：
﹁
若
不
成
三
身
，
以
持
明
為
主
，
漸
次

修
大
印
。
﹂
若
遷
識
未
能
如
其
所
說
，
在
死
光
明
之
時
成
辦
道
之
法
身
，

在
中
有
成
就
之
時
成
辦
道
位
的
報
身
，
在
受
生
之
時
成
辦
道
位
的
化
身
，

則
應
如
其
所
說
，
修
以
持
明
為
主
的
遷
識
瑜
伽
之
果
，
成
辦
殊
勝
密
咒
行

持
明
依
身
。
︽
口
傳
︾
中
又
云
：
﹁
故
獲
教
傳
已
，
應
護
諸
誓
戒
。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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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說
在
獲
得
清
淨
灌
頂
後
，
須
如
理
守
護
三
昧
耶
及
戒
才
能
成
就
。
若
沒

有
這
些
，
以
及
之
前
未
作
二
種
淨
冶
，
雖
具
諸
多
教
授
卻
置
之
一
邊
，
從

最
初
起
即
修
出
識
之
所
緣
，
則
其
遷
識
僅
能
獲
善
趣
的
依
身
而
已
，
極
難

成
就
經
典
中
所
說
的
殊
勝
依
身
，
﹁
餘
則
成
無
義
﹂
故
。
是
故
應
從
續
部

義
中
了
知
遷
識
的
教
授
，
總
僅
可
遷
識
，
以
及
較
之
中
五
門
從
最
勝
金
門

中
遷
識
的
必
要
。

己
二
、
正
說
於
根
門
固
住
風
的
方
法
。
分
二
：

　
庚
一
、
於
眼
等
門
列
字
。

　
庚
二
、
修
寶
瓶
氣
。
　
　
今
初

諸
塔
之
五
鏈
。
門
孔
之
修
者
。

較
之
卓
譯
的
﹁
諸
塔
之
五
鏈
﹂
，
新
譯
︽
要
決
穗
︾
中
的
﹁
具
五
凸

塔
門
﹂
譯
文
更
佳
。
所
謂
﹁
五
凸
﹂
與
說
胎
中
時
位
有
所
不
同
，
雙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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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足
，
合
頭
為
五
，
具
此
五
者
為
身
，
﹁
塔
﹂
即
指
此
身
之
頭
。
卓
譯

﹁
門
孔
之
修
者
﹂
，
︽
要
決
穗
︾
新
譯
的
﹁
其
孔
而
應
修
﹂
更
佳
。

較
此
低
之
門
。
種
子
如
水
白
。

水
與
非
水
者
。
火
之
種
熾
然
。

頭
有
上
下
二
種
門
，
頭
之
上
門
謂
頂
上
金
門
及
眉
心
，
應
觀
修
金

門
之
孔
有
﹁
穹
﹂
字
，
﹁
穹
﹂
下
疊
有
﹁
吽
﹂
字
，
觀
眉
心
離
要
孔
有

﹁
吽
﹂
字
，
其
內
大
樂
輪
的
中
心
有
﹁
航
﹂
字
。
較
此
塔
的
上
門
為
低
之

門
，
如
次
舌
根
喉
管
處
，
應
觀
種
子
字
﹁
松
﹂
及
﹁
薩
瑪
爾
永
﹂
色
白
如

水
。
於
水
、
非
水
及
臍
三
門
，
觀
火
之
種
子
字
﹁
恰
瑪
爾
永
﹂
如
火
紅

熾
。

此
之
初
氣
復
。
於
此
極
等
住
。
氣
者
修
寶
瓶
。

較
之
卓
譯
﹁
此
之
初
氣
復
﹂
，
桂
譯
的
﹁
於
此
極
等
住
，
氣
者
修
如

前
﹂
與
︽
金
剛
空
行
︾
相
符
，
譯
文
極
善
。
其
義
謂
於
此
所
列
諸
種
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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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平
等
住
﹂
專
注
一
意
，
氣
息
則
如
前
說
修
寶
瓶
氣
。

觀
修
其
字
，
是
以
寶
瓶
氣
令
風
固
化
的
俱
有
緣
，
︽
要
決
穗
︾
中
：

﹁
﹃
縛
風
者
，
是
此
等
所
為
﹄
之
語
，
是
其
密
意
。
﹂
這
是
說
於
眼
等
諸

門
列
字
，
是
縛
住
內
風
的
俱
有
緣
，
﹁
此
非
作
寶
瓶
氣
則
字
不
能
遮
，
或

字
遮
諸
門
而
不
能
作
寶
瓶
氣
，
是
須
二
者
兼
修
。
﹂
，
顯
了
說
明
二
者
俱

作
速
遮
其
風
有
其
必
要
。

身
之
風
色
及
。
風
之
輪
以
心
。

諸
風
種
根
本
。
風
者
邊
根
本
。

﹁
風
色
﹂
指
青
色
，
﹁
身
﹂
即
﹁
吽
﹂
字
，
以
安
立
﹁
風
之
輪
﹂
的

心
去
觀
修
，
列
之
於
二
眼
門
上
。
此
﹁
吽
﹂
字
在
遷
識
中
色
唯
是
白
，
然

此
字
與
其
他
種
子
字
也
可
為
青
色
，
在
作
其
他
業
用
時
，
用
其
他
顏
色
來

詮
表
。
﹁
風
之
種
子
為
﹃
揚
﹄
，
作
為
種
子
﹃
揚
﹄
而
有
之
風
，
是
一
切

有
寂
之
本
。
﹂
這
是
附
帶
說
明
︽
要
決
穗
︾
中
有
﹁
風
種
根
本
者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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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而
﹁
風
者
地
之
本
﹂
一
句
釋
論
中
雖
未
解
說
，
然
其
義
並
不
出
於
上

一
句
，
︽
金
剛
空
行
︾
中
也
無
之
。

以
具
聲
明
點
。
心
之
種
以
引
。

以
金
剛
之
種
。
怖
畏
鉤
等
合
。

明
點
，
是
由
﹁
朗
郭
 17
﹂
及
﹁
那
達
﹂
改
變
的
﹁
唯
聲
﹂
。
而
此
處

的
﹁
那
達
﹂
︽
要
決
穗
︾
中
說
為
﹁
烏
﹂
字
，
具
此
二
者
則
是
﹁
永
﹂
字

種
子
，
觀
二
耳
門
處
及
二
鼻
門
處
列
有
此
字
。
如
是
，
心
徧
觀
修
諸
門
各

處
列
種
子
字
，
以
此
勾
回
外
逸
之
風
，
阻
止
其
風
而
令
入
內
。

17  

朗
郭
，
梵
咒
的
藏
文
轉
寫
中
，
加
在
字
母
頂
上
的
小
圓
圈
符
號
，
其
讀
音
也
會
依
一
定
的
規
則
改

變
。
如
風
的
種
子
字
﹁
雅
﹂
加
上
頂
圈
後
，
讀
音
會
變
成
﹁
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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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較
卓
譯
：
﹁
以
金
剛
功
德
 18
，
怖
畏
鉤
等
合
。
﹂
︽
新
譯
要
決

穗
︾
中
譯
為
﹁
金
剛
母
﹂
、
﹁
怖
畏
母
﹂
更
佳
。
其
義
是
說
應
觀
十
三
尊

智
慧
空
行
母
中
的
金
剛
空
行
母
，
與
獅
子
母
的
種
子
字
﹁
松
﹂
與
﹁
薩
瑪

爾
永
﹂
，
列
在
前
面
的
舌
根
及
喉
處
，
怖
畏
母
種
子
字
﹁
穹
﹂
列
於
頂

上
。
﹁
等
﹂
字
攝
諸
餘
佛
母
的
種
子
字
，
亦
前
所
說
各
種
子
字
列
於
各

門
。

庚
二
、
以
寶
瓶
氣
令
風
固
化
的
作
法
。

十
處
及
廿
四
。
域
中
怖
母
召
。

﹁
十
處
﹂
者
，
前
面
說
的
九
門
加
上
心
間
之
門
為
十
。
頭
、
頂
上
、

18  

此
處
的
﹁
功
德
﹂
，
在
德
格
版
藏
文
大
藏
經
卓
譯
︽
吉
祥
清
淨
和
合
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中
為
﹁
種
子
﹂
。
而
桂
譯
的
同
本
異
譯
中
也
為
﹁
種
子
﹂
，
可
知
﹁
功
德
﹂
應
是

﹁
種
子
﹂
之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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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心
、
眼
、
右
耳
、
左
耳
、
鼻
、
口
、
喉
、
後
背
、
肩
、
腋
、
乳
、
心

間
、
臍
、
男
相
、
性
器
、
肛
、
大
腿
、
膝
、
小
腿
、
足
背
、
大
指
、
指
等

身
體
二
十
四
處
，
有
怖
畏
母
即
猛
厲
母
﹁
昂
﹂
字
放
光
，
形
如
鐵
勾
勾

召
，
自
鼻
孔
向
內
引
的
滿
風
等
亦
勾
召
後
，
於
密
輪
的
中
心
作
一
風
丸
，

緣
其
﹁
都
底
﹂
修
密
處
寶
瓶
氣
。
如
是
修
習
燃
起
猛
厲
火
熾
炎
之
勾
，
令

與
下
面
所
說
的
心
間
風
輪
等
相
合
。

其
餘
諸
修
寶
瓶
風
的
說
法
，
僅
謂
從
上
方
鼻
門
將
上
風
回
引
，
從
身

體
下
方
將
下
風
上
引
令
其
相
合
，
此
外
更
無
解
說
。
而
此
處
說
不
但
要
將

回
遊
風
牽
引
，
非
回
遊
風
的
徧
行
風
，
也
要
從
其
頭
頂
等
身
內
之
處
牽

引
。
此
修
寶
瓶
氣
的
說
法
，
較
諸
餘
者
尤
為
殊
勝
。

諸
病
的
生
起
大
多
說
由
徧
行
風
所
生
，
能
攝
徧
行
風
調
而
伏
之
者
，

讚
其
為
﹁
奪
病
者
﹂
。
︽
金
剛
空
行
釋
︾
中
：
﹁
說
遷
識
前
須
先
修
猛
厲

火
淨
治
其
身
，
於
修
寶
瓶
氣
的
同
時
，
令
三
脈
、
四
輪
明
現
。
脈
瓣
雖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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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字
，
然
其
中
心
列
有
四
字
，
其
狀
熾
然
；
於
此
所
緣
令
心
安
住
，
善
加

思
維
。
﹂
。

如
其
所
言
，
對
遷
識
來
說
，
將
趣
於
根
門
的
風
引
向
內
返
，
以
及
於

密
處
執
寶
瓶
氣
，
是
為
了
令
命
風
入
於
中
脈
；
命
入
中
脈
，
則
有
隨
順
死

次
第
的
風
隱
沒
發
生
；
若
此
發
生
，
則
易
達
成
遷
識
的
身
識
分
離
次
第

等
。
諸
修
習
奪
舍
者
先
棄
捨
的
原
因
，
也
可
由
此
而
知
。

雖
︽
拔
瓦
拔
陀
羅
︾
說
修
習
猛
厲
火
須
先
淨
治
其
身
，
然
若
諳
習
猛

厲
火
，
則
能
輕
易
地
從
身
體
諸
處
驅
動
紅
白
菩
提
。
若
能
如
是
，
心
識
所

依
的
紅
白
明
點
也
能
驅
動
，
其
密
意
在
此
。
顯
然
，
了
知
這
些
關
要
對
於

遷
識
的
必
要
性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
而
遷
識
前
淨
治
身
及
身
之
周
邊
的
軌

理
，
其
實
是
圓
滿
次
第
的
要
中
之
要
，
應
知
這
些
絕
不
僅
是
為
了
令
身
識

分
離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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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四
、
以
一
個
半
字
催
動
及
附
帶
等
。

位
處
者
其
位
。
以
九
孔
之
上
。

眉
際
白
髮
種
。
一
個
半
字
合
。

較
卓
譯
的
﹁
位
處
者
其
位
﹂
，
︽
新
譯
要
決
穗
︾
中
﹁
位
處
之
基

何
﹂
譯
文
為
佳
。
﹁
位
﹂
指
遷
識
之
果
殊
勝
依
身
，
其
﹁
處
﹂
即
是
遷
識

瑜
伽
。
修
此
而
住
後
，
緣
其
﹁
基
﹂
謂
識
分
離
的
所
依
，
向
上
而
動
的
種

子
應
於
何
者
相
合
？
也
就
是
問
，
是
否
以
其
力
於
下
處
與
種
子
相
合
？

對
此
回
答
說
：
以
﹁
一
個
半
字
﹂
令
﹁
九
孔
﹂
門
的
頂
上
金
門
清
淨
或
淨

冶
。
﹁
眉
際
﹂
指
眉
心
，
於
此
安
列
詮
表
能
令
﹁
白
髮
﹂
退
去
 19
的
種
子

字
﹁
航
﹂
及
﹁
吽
﹂
，
以
此
二
種
子
字
退
去
白
髮
。

猛
音
詮
表
者
。
以
八
部
種
子
。

19  

令
白
髮
退
去
，
應
是
指
身
體
狀
況
返
老
還
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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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
﹂
者
﹁
死
之
因
﹂
，
以
此
解
釋
﹁
諸
執
活
者
聲
，
其
上
於
大

密
，
內
詮
而
催
之
﹂
之
語
。

威
猛
威
猛
部
。
初
首
等
首
之
。
半
字
相
合
者
。

其
字
是
何
音
調
呢
？
阿
、
伽
、
雜
、
紮
、
達
、
巴
、
雅
、
夏
這
八
部

的
邊
際
是
﹁
哈
﹂
字
，
其
種
子
﹁
伊
﹂
字
之
所
以
有
區
別
，
是
因
為
以
威

猛
半
字
相
合
。
所
謂
﹁
一
個
半
字
合
﹂
，
︽
新
譯
要
決
穗
︾
中
為
：
﹁
以

半
種
字
合
。
﹂
。

這
個
半
字
是
什
麼
呢
？
八
部
中
前
音
之
部
，
何
者
為
其
﹁
初
首
﹂
即

是
。
前
部
之
首
即
是
伽
部
，
此
之
先
首
即
是
伽
之
種
子
。
卓
譯
的
﹁
威
猛

威
猛
部
，
初
首
等
首
之
﹂
譯
文
不
佳
，
︽
要
決
穗
︾
﹁
前
部
最
初
者
﹂
譯

文
為
善
。

風
之
種
從
下
。
聲
者
以
聲
催
。

具
風
之
種
及
。
風
之
輪
以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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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
則
是
完
整
的
﹁
嘿
﹂
字
與
無
元
音
的
半
字
﹁
伽
﹂
合
成
﹁
嘿

喝
﹂
。
︽
要
決
穗
︾
中
所
謂
﹁
以
聲
之
聲
﹂
中
的
（
前
一
）
﹁
聲
﹂
，
即
是

下
面
密
處
之
風
；
（
後
一
）
﹁
聲
﹂
則
是
指
以
此
風
燃
起
的
猛
厲
火
之
聲
。

﹁
風
之
種
﹂
即
佛
母
。
所
謂
﹁
從
下
﹂
者
，
謂
此
字
列
於
風
輪
的
下
邊

際
，
其
上
邊
際
也
列
有
此
風
之
種
子
。
﹁
以
心
﹂
觀
修
這
些
，
皆
安
住
於

﹁
風
之
輪
﹂
上
。

處
者
二
十
四
。
上
而
上
為
勝
。

瑜
伽
士
白
髮
。
上
字
令
食
之
。

自
九
孔
之
勝
。
立
時
意
能
遷
。

應
住
於
身
內
何
處
呢
？
謂
遷
識
時
，
勾
召
二
十
四
處
遊
動
之
風
後
，

從
密
輪
催
動
上
至
臍
、
至
心
間
，
而
後
上
至
喉
間
、
至
眉
際
，
由
此
再
上

則
為
最
勝
。

瑜
伽
士
重
複
摧
死
後
，
欲
令
白
髮
退
去
時
，
應
捨
修
遷
識
的
方
便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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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餘
者
，
觀
修
頂
﹁
上
字
﹂
即
能
令
白
髮
退
去
的
種
子
字
黑
色
﹁
航
﹂

﹁
吽
﹂
。
﹁
食
之
﹂
謂
觀
諸
黑
色
光
字
徧
澍
甘
露
，
除
去
頭
上
白
髮
及
餘

處
的
白
毛
。
其
表
詮
（
之
義
）
者
，
︽
如
何
修
教
授
之
差
別
︾
中
說
：
﹁
亦

有
能
令
皺
紋
、
病
、
死
退
去
等
作
用
。
於
此
雖
無
能
力
，
也
應
勉
為
其

勝
。
﹂
。

彼
時
打
開
九
門
孔
中
最
勝
者
頂
上
金
門
後
，
立
刻
可
以
令
意
識
遷

出
。

戊
五
、
說
明
遷
識
的
功
德
。

日
殺
婆
羅
門
。
及
造
五
無
間
。

劫
盜
而
受
用
。
此
道
能
解
脫
。

若
疑
諸
惡
毒
補
特
伽
羅
，
是
否
不
能
由
最
勝
門
中
遷
識
呢
？
對
此
以

﹁
日
殺
﹂
等
語
說
明
，
彼
等
亦
可
從
最
勝
門
中
遷
識
。
︽
三
布
紮
︾
的
兩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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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譯
本
以
及
︽
金
剛
空
行
︾
、
︽
四
座
︾
中
譯
為
﹁
一
日
及
日
日
﹂
等
，

︽
要
決
穗
︾
則
為
﹁
殺
天
婆
羅
門
﹂
等
。
此
輩
壞
天
色
身
，
或
每
日
殺
離

惡
婆
羅
門
等
，
及
殺
父
、
殺
母
、
殺
阿
羅
漢
、
破
和
合
僧
、
惡
心
出
佛
身

血
造
五
無
間
。
較
此
處
的
﹁
劫
盜
而
受
用
﹂
，
︽
金
剛
空
行
︾
中
的
﹁
行

於
劫
盜
欲
﹂
譯
文
更
佳
。
也
就
是
說
不
與
取
者
、
欲
邪
淫
者
，
也
可
由
金

門
遷
識
之
道
而
解
脫
。
其
解
脫
之
義
，
是
指
以
遷
識
之
道
令
其
不
染
先
前

放
逸
所
作
之
惡
，
不
會
因
此
墮
於
惡
趣
。

不
為
罪
垢
染
。
極
脫
三
有
過
。

猶
如
淤
泥
中
。
所
生
無
垢
蓮
。

如
是
以
身
泥
。
意
識
身
如
欲
。

更
多
的
作
用
，
則
是
能
令
脫
離
三
有
輪
回
的
種
種
煩
惱
，
以
及
老
、

病
等
等
過
患
。
因
為
若
以
遷
識
之
力
生
於
善
趣
，
則
能
與
諸
菩
薩
等
相

會
，
能
修
行
根
除
此
等
過
患
的
方
便
故
。
譬
如
淤
泥
中
出
生
的
蓮
花
，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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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無
垢
。
﹁
淤
泥
﹂
，
︽
要
決
穗
︾
中
釋
為
最
初
之
義
，
甚
善
。
猶
如

淤
泥
的
諸
惡
毒
者
，
最
初
於
身
雖
有
沾
染
，
然
遷
識
後
，
其
中
有
之
識
是

﹁
智
慧
﹂
，
謂
意
生
身
，
此
身
能
隨
欲
而
往
。

諸
多
續
中
皆
如
是
說
，
故
極
切
要
，
於
此
道
理
須
勤
勵
力
。

戊
六
、
說
明
遷
識
的
時
間
。

得
時
復
可
遷
。
非
時
弒
諸
天
。

故
知
身
相
後
。
具
慧
勤
瑜
伽
。

遷
識
復
須
﹁
得
其
時
﹂
，
謂
在
死
亡
降
臨
之
時
方
可
遷
。
若
時
未
至

而
遷
其
識
，
則
有
殺
天
之
罪
，
還
有
所
謂
﹁
五
蘊
五
佛
性
，
謗
彼
是
八

者
﹂
的
罪
過
出
生
；
非
但
不
起
功
德
，
反
而
出
生
過
失
，
故
不
能
遷
。

非
遷
識
之
時
而
遷
，
將
生
罪
過
。
故
應
於
﹁
其
身
死
相
﹂
，
即
其
徵

兆
已
部
分
出
生
後
，
﹁
具
觀
擇
慧
者
﹂
開
始
作
遷
識
瑜
伽
。
︽
四
座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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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
是
故
身
兆
現
，
具
慧
起
加
行
。
﹂
︽
金
剛
空
行
︾
及
︽
攝
生
︾

中
也
說
：
﹁
若
其
殺
諸
天
，
地
獄
定
燒
燃
，
是
故
於
死
相
，
智
者
應
勵

知
。
﹂
就
是
說
雖
已
獲
遷
識
的
能
力
，
然
若
非
時
而
遷
則
將
墮
地
獄
，
過

患
極
大
。
因
此
，
了
知
何
時
是
遷
時
之
時
，
顯
然
至
關
重
要
！

諸
續
典
中
雖
無
﹁
這
就
是
遷
識
之
時
﹂
的
明
言
，
然
有
﹁
故
知
身
相

後
﹂
及
﹁
是
故
其
死
相
，
應
知
﹂
等
語
。
其
義
正
如
︽
四
座
︾
中
所
說
：

﹁
若
於
其
身
死
兆
之
徵
相
發
生
，
始
起
遷
識
。
﹂
。

這
並
不
是
在
死
兆
徵
相
剛
剛
現
起
，
就
立
即
作
身
識
分
離
的
遷
識
；

必
須
是
在
死
兆
現
起
後
，
雖
作
贖
死
法
，
卻
見
其
不
能
遮
止
。

那
麼
甫
一
見
到
贖
死
法
不
能
遮
止
，
就
可
以
遷
識
嗎
？
這
仍
然
不

可
。
譬
如
前
說
的
死
徵
出
現
八
年
後
才
會
死
的
，
彼
作
贖
死
法
見
不
能
遮

就
立
刻
遷
識
，
仍
將
有
﹁
非
時
弒
諸
天
﹂
的
過
失
。

那
麼
對
彼
等
而
言
何
時
才
是
遷
識
之
時
呢
？
︽
四
座
釋
︾
中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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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謂
﹃
未
得
疫
病
﹄
者
，
以
其
若
為
疫
病
等
所
中
，
則
無
能
力
作
上
遷

行
，
且
為
世
俗
人
等
輕
蔑
。
﹃
應
於
時
盡
六
月
前
示
現
遊
戲
﹄
者
，
謂
應

於
﹃
爾
時
死
﹄
時
盡
之
前
六
月
，
而
作
遷
識
。
﹂
這
是
就
死
兆
出
現
後
，

死
期
在
一
年
以
上
者
而
言
。

如
前
所
說
﹁
應
於
瘟
疫
等
病
逼
迫
之
前
遷
識
﹂
，
密
意
是
說
：
即
使

已
獲
遷
識
瑜
伽
的
能
力
者
，
在
病
的
逼
迫
下
也
不
能
夠
上
遷
；
即
便
能
夠

遷
識
，
也
會
被
世
俗
人
輕
蔑
詬
病
。
故
應
遵
從
﹁
未
病
之
前
遷
識
﹂
的
開

示
。
於
死
病
覆
蔽
之
時
遷
識
，
諸
續
典
中
未
見
其
義
。

若
未
獲
得
﹁
死
兆
已
現
爾
時
將
死
﹂
的
定
知
，
見
雖
作
贖
死
卻
不
可

遮
之
相
後
，
隨
其
觀
察
認
為
合
宜
之
際
遷
識
，
是
否
沒
有
非
時
遷
識
的
罪

過
呢
？
如
同
班
智
達
伽
耶
達
熱
的
史
傳
。

因
而
，
即
便
︽
要
決
穗
︾
中
﹁
時
至
則
可
遷
﹂
，
加
字
為
﹁
死
時
至

則
可
遷
﹂
，
也
仍
然
是
指
死
兆
出
現
，
雖
作
遮
止
卻
不
能
遮
之
時
，
並
非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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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死
病
覆
蔽
之
時
。

丁
二
、
說
明
遷
識
道
性
。
分
二
：

　
戊
一
、
分
別
解
說
詞
義
。

　
戊
二
、
總
攝
修
行
次
第
而
說
。

　
初
中
　
分
三
：

　
　
己
一
、
講
說
修
習
智
慧
空
行
的
經
典
。

　
　
己
二
、
於
此
諸
門
列
種
子
字
令
風
不
動
。

　
　
己
三
、
正
示
遷
識
所
緣
。
　
　
今
初
：

由
瑜
伽
修
殊
。
何
性
金
剛
聆
。

平
等
心
之
事
。
謂
前
一
切
相
。

空
與
大
悲
的
體
性
是
遷
識
之
﹁
所
修
﹂
，
﹁
由
﹂
其
能
作
的
﹁
殊

勝
﹂
，
謂
殊
勝
的
本
尊
瑜
伽
，
﹁
如
何
﹂
修
習
﹁
遷
識
之
性
﹂
呢
？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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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藏
﹂
汝
當
﹁
聆
聽
﹂
！

﹁
心
之
事
﹂
者
，
謂
自
性
一
味
的
﹁
平
等
性
﹂
。
﹁
前
面
﹂
初
品
中

所
說
的
﹁
一
切
﹂
十
八
界
之
﹁
相
﹂
，
﹁
正
具
﹂
﹁
前
面
﹂
初
品
中
﹁
所

說
﹂
的
﹁
空
性
﹂
之
相
，
破
一
切
色
等
皆
不
可
得
，
是
此
前
所
應
修
。

諸
住
心
壇
城
。
五
佛
之
種
子
。

彼
日
光
熾
烈
。
體
應
以
心
詮
。

以
前
說
空
性
。
正
具
前
之
相
。

以
住
吽
之
心
。
破
一
切
色
相
。
 20

此
後
觀
自
﹁
心
間
﹂
月
輪
之
中
有
﹁
五
佛
﹂
，
謂
五
智
體
性
的
種
子

紅
色
﹁
吽
﹂
字
。
此
﹁
吽
﹂
字
光
明
﹁
如
日
熾
烈
﹂
，
其
﹁
體
﹂
﹁
應
以

心
詮
表
﹂
，
謂
應
修
習
。

20  

﹁
以
前
說
空
性
，
正
具
前
之
相
，
以
住
吽
之
心
，
破
一
切
色
相
。
﹂
此
偈
在
上
段
文
中
已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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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月
輪
中
央
。
種
子
生
色
後
。

觀
智
慧
空
行
。
住
於
蓮
座
上
。

以
心
觀
想
﹁
吽
﹂
字
上
所
住
的
光
明
，
勾
招
智
慧
空
行
母
住
於
面

前
，
供
養
、
歸
依
、
懺
悔
、
發
心
後
，
觀
雜
色
蓮
花
月
輪
之
中
，
復
有
種

子
白
色
﹁
吽
﹂
字
，
生
起
智
慧
空
行
母
之
色
身
，
安
住
蓮
花
月
輪
墊
上
。

具
三
面
六
臂
。
三
目
嚴
冠
冕
。

笑
怒
及
媚
態
。
諸
飾
為
裝
扮
。

色
白
君
陀
月
。
極
美
衣
為
嚴
。

諸
佛
集
如
雲
。
菩
薩
跏
趺
住
。

觀
智
慧
空
行
母
三
面
六
臂
，
每
一
面
上
各
有
三
目
，
頭
飾
莊
嚴
。
其

根
本
面
白
色
笑
相
，
右
面
黑
色
怒
相
，
左
面
紅
色
媚
相
，
種
種
珍
寶
以
為

莊
嚴
。
（
其
身
）
皎
白
如
月
及
君
陀
色
，
最
極
美
麗
種
種
妙
衣
莊
嚴
，
髮
繫

妙
法
。
諸
佛
如
雲
徧
滿
虛
空
，
以
菩
薩
跏
趺
之
姿
而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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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者
箭
陳
列
。
如
次
為
鐵
鉤
。

三
者
揚
金
剛
。
左
者
期
剋
指
。

次
為
如
意
枝
。
三
者
徧
甲
弓
。

團
團
光
明
鬘
。
氣
息
修
不
動
。

右
初
臂
執
箭
，
次
執
鐵
鉤
，
第
三
揚
起
金
剛
杵
。
左
初
臂
執
罥
索
當

心
作
期
剋
印
，
次
執
如
意
藤
枝
，
第
三
執
所
謂
﹁
徧
甲
弓
﹂
。

︽
釋
︾
中
云
﹁
其
上
執
覆
甲
之
弓
﹂
，
︽
四
座
︾
中
云
：
﹁
其
上
弓

貫
滿
。
﹂
如
是
則
右
手
諸
幟
的
次
第
由
上
而
列
，
左
手
諸
幟
次
第
由
下
而

列
，
光
鬘
團
團
。
應
修
氣
息
之
風
，
不
令
動
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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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
於
此
諸
門
列
種
子
字
令
風
不
動
。

以
八
種
子
等
。
列
字
相
除
設
。

阿
哩
伽
哩
合
。
如
其
所
攝
種
。

應
如
何
令
氣
息
不
動
？
謂
具
勤
力
的
﹁
吽
、
松
、
永
、
穹
、
薩
瑪
爾

永
、
哈
瑪
爾
永
、
雅
瑪
爾
永
、
恰
瑪
爾
永
﹂
等
﹁
八
種
子
﹂
，
﹁
列
為
字

相
﹂
布
列
於
眼
等
諸
門
。

此
復
作
為
鎧
甲
之
義
，
於
雙
肩
上
有
﹁
哈
瑪
爾
永
﹂
與
﹁
雅
瑪
爾

永
﹂
布
列
，
其
餘
六
字
列
九
門
上
。

舌
根
列
有
﹁
松
﹂
字
，
喉
管
列
有
﹁
薩
瑪
爾
永
﹂
，
二
者
同
計
為
口

門
，
故
一
口
門
列
有
二
字
。

那
麼
還
餘
有
八
門
，
字
僅
有
四
部
了
，
又
當
如
何
？
﹁
吽
﹂
字
有
三

個
，
然
位
於
﹁
穹
﹂
字
下
的
﹁
吽
﹂
字
不
計
入
，
故
有
兩
個
﹁
吽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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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
永
﹂
字
，
還
有
三
個
﹁
恰
瑪
爾
永
﹂
字
 21
，
故
無
過
。
此
中
並
未

將
眉
際
﹁
吽
﹂
字
內
的
﹁
航
﹂
字
計
入
。

這
些
種
子
字
又
與
﹁
阿
哩
伽
哩
﹂
﹁
極
合
﹂
後
，
﹁
如
其
種
類
而

攝
﹂
，
︽
要
決
穗
︾
中
釋
為
﹁
具
種
﹂
之
義
。

一
切
皆
白
色
。
種
子
具
月
光
。

此
前
雖
說
諸
字
有
種
種
色
，
然
而
這
裡
一
切
種
子
字
皆
為
白
色
，

﹁
具
月
光
﹂
即
是
具
白
色
光
明
。
︽
要
決
穗
︾
中
云
：
﹁
觀
光
明
密
布
令

無
間
隙
，
頭
向
內
示
。
﹂
謂
應
觀
修
諸
字
頭
向
內
而
示
光
明
密
布
，
於
各

各
門
孔
上
遮
無
間
隙
。
肩
部
與
心
間
的
鎧
甲
之
字
無
須
如
此
。
如
是
緣
各

各
門
觀
修
，
令
所
緣
明
晰
，
於
此
攝
心
，
不
久
可
遮
外
出
鼻
門
之
風
令
向

內
返
，
其
餘
諸
門
也
與
此
同
。
命
入
﹁
都
底
﹂
方
便
的
所
緣
最
極
甚
深
，

21  

此
處
合
計
有
七
個
字
，
八
門
中
頂
門
不
列
，
餘
七
門
各
列
一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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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遷
識
命
入
中
脈
的
方
便
若
能
兼
修
此
等
，
應
知
極
善
。

己
三
、
正
示
遷
識
所
緣
。

蓮
之
芭
蕉
花
。
心
有
卵
生
住
。

其
中
有
智
慧
。
與
識
一
併
俱
。

應
以
事
體
修
。
不
動
且
無
害
。

﹁
蓮
﹂
指
心
間
所
住
脈
輪
。
如
︽
要
決
穗
︾
中
云
：
﹁
心
間
蓮
芭

蕉
。
﹂
﹁
芭
蕉
花
﹂
，
本
續
的
第
二
十
三
品
講
解
中
脈
處
說
：
﹁
猶
如
芭

蕉
花
，
伸
直
口
向
下
。
﹂
謂
芭
蕉
花
口
略
張
開
而
開
口
向
下
，
如
是
位
於

心
間
脈
輪
中
間
的
中
脈
也
是
口
向
下
、
口
略
張
開
，
心
間
的
脈
輪
亦
是
口

向
下
。心

間
中
脈
之
中
有
﹁
卵
生
﹂
，
謂
有
﹁
吽
﹂
字
安
住
。
﹁
其
中
﹂
謂

心
間
蓮
花
之
中
，
有
識
所
馭
的
持
命
風
所
詮
表
的
風
輪
。
其
上
﹁
有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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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
，
指
列
有
能
詮
表
馭
風
之
識
的
﹁
吽
﹂
字
。
﹁
與
識
一
併
俱
﹂
，
義

謂
﹁
吽
﹂
之
上
有
﹁
永
﹂
，
﹁
吽
﹂
之
下
有
﹁
永
﹂
，
前
﹁
永
﹂
之
中

有
﹁
嘿
﹂
，
次
﹁
永
﹂
之
上
有
﹁
伽
﹂
。
︽
攝
生
︾
中
云
：
﹁
心
間
吽

字
合
，
一
個
半
字
者
，
住
於
下
及
上
，
其
下
分
有
風
，
種
子
向
下
視
，
風

種
子
作
二
，
具
瑜
伽
和
合
。
﹂
應
觀
修
﹁
永
﹂
、
﹁
嘿
﹂
、
﹁
伽
﹂
等
青

色
，
與
﹁
吽
﹂
等
字
頭
皆
向
下
。

所
生
者
為
﹁
事
﹂
，
謂
十
八
界
，
其
﹁
體
﹂
謂
無
自
性
空
與
大
悲
雙

運
，
此
一
切
皆
是
﹁
應
修
﹂
。
所
謂
﹁
不
動
且
無
害
﹂
，
︽
四
座
︾
中

云
：
﹁
無
畏
且
無
害
。
﹂
是
開
示
修
行
的
處
所
。

而
後
外
瑜
伽
。
善
巧
應
受
持
。

二
處
之
心
及
。
風
之
輪
以
心
。

此
後
﹁
外
瑜
伽
﹂
，
謂
奪
除
自
以
外
之
識
的
瑜
伽
。
﹁
善
巧
應
受

持
﹂
，
謂
應
思
維
。
這
與
下
偈
及
攝
受
品
處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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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上
下
﹁
二
處
之
﹂
，
謂
可
思
之
為
二
，
﹁
心
﹂
謂
上
下
二
門
遊
動

諸
風
。
此
諸
風
含
攝
滿
、
寶
瓶
、
止
息
等
，
捨
臍
下
四
指
而
﹁
以
﹂
修

﹁
風
輪
﹂
之
﹁
心
﹂
作
誦
念
。
此
語
也
與
下
文
相
關
。

於
其
中
有
火
。
此
之
上
有
日
。

阿
哩
伽
哩
之
。
種
子
此
色
紅
。

密
處
之
風
的
上
端
正
中
﹁
有
火
﹂
，
即
火
輪
；
密
處
之
上
於
臍
間

﹁
有
日
﹂
，
即
汗
 22
。

於
此
有
﹁
阿
哩
﹂
的
主
要
種
子
字
﹁
昂
﹂
，
即
那
達
之
體
。
具
﹁
伽

哩
﹂
的
種
子
字
﹁
吽
﹂
，
於
前
列
於
心
間
。
﹁
此
﹂
謂
唯
此
﹁
昂
﹂
之
種

子
﹁
顏
色
為
紅
﹂
。
﹁
唯
此
為
紅
﹂
之
﹁
唯
﹂
是
區
別
於
何
者
呢
？
謂
能

區
別
於
﹁
吽
﹂
字
，
唯
獨
﹁
昂
﹂
字
為
紅
色
。
此
語
顯
然
能
夠
轉
變
某
人

22  

此
處
藏
文
為
﹁
汗
水
﹂
，
不
解
其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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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續
典
相
反
，
謂
﹁
吽
﹂
字
是
紅
色
的
說
法
。

瑜
伽
士
特
別
。
作
呼
吸
念
誦
。

智
慧
種
子
中
。
以
出
擊
所
擊
。

心
間
之
智
慧
。
擊
之
應
如
花
。

於
此
，
﹁
瑜
伽
士
特
別
﹂
應
作
者
，
謂
以
一
切
﹁
呼
吸
﹂
去
﹁
念

誦
﹂
。
﹁
呼
吸
﹂
，
︽
要
決
穗
︾
中
訓
為
﹁
舉
﹂
及
﹁
能
荷
﹂
之
義
。
心

王
乘
故
與
舉
相
似
，
故
謂
之
﹁
舉
﹂
，
此
指
向
上
隨
行
之
風
。
﹁
能
負

荷
﹂
謂
唯
﹁
能
荷
﹂
其
擔
，
此
指
風
入
內
時
向
下
而
入
。
以
此
一
切
去

﹁
念
誦
﹂
，
即
修
習
。

住
於
心
間
正
中
的
﹁
智
慧
﹂
即
能
詮
心
，
其
﹁
種
子
﹂
為
﹁
吽
﹂
。

住
於
何
者
之
中
呢
？
謂
前
述
風
輪
及
﹁
永
﹂
等
字
，
以
﹁
出
﹂
即
風
向
外

呼
時
，
﹁
衝
擊
﹂
﹁
所
擊
﹂
即
頭
頂
，
盡
可
能
地
向
身
體
上
部
、
頭
頂
牽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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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後
，
以
風
向
內
﹁
吸
﹂
或
﹁
能
荷
﹂
，
﹁
擊
﹂
於
﹁
所
擊
﹂
即

﹁
心
間
智
慧
﹂
、
﹁
吽
﹂
字
及
其
從
屬
，
謂
盡
可
能
向
心
間
牽
回
。
如
是

牽
引
如
迦
屍
花
。
回
牽
者
謂
能
荷
之
識
。

心
間
之
輪
雖
下
視
，
然
向
上
衝
擊
時
，
應
觀
根
本
輪
內
外
翻
轉
而
向

上
；
以
﹁
能
荷
﹂
荷
於
心
間
時
，
輪
及
根
本
輪
一
切
皆
向
下
，
如
最
初
而

住
。

識
離
身
所
緣
的
作
法
，
依
此
處
所
說
，
死
時
心
間
根
本
輪
似
應
向
上

反
轉
。呼

與
非
呼
誦
。
呼
吸
之
瑜
伽
。

自
己
向
外
作
。
表
詮
呼
之
相
。

及
表
吸
之
相
。
呼
吸
之
瑜
伽
。

應
修
於
其
相
。
等
住
事
自
性
。

能
成
此
無
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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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與
非
呼
﹂
至
﹁
吸
﹂
間
之
義
，
所
舉
之
上
行
風
謂
之
﹁
舉
﹂
，

心
間
﹁
吽
﹂
字
等
能
向
上
而
動
。
﹁
舉
﹂
之
後
雖
應
接
﹁
能
荷
﹂
，
然
念

誦
因
執
命
風
之
故
，
瑜
伽
士
又
應
從
﹁
自
己
﹂
的
身
體
﹁
向
外
﹂
修
。

應
如
何
向
外
修
呢
？
舉
起
謂
﹁
舉
﹂
，
即
從
心
間
向
外
引
。
此
對
風

等
的
﹁
表
詮
﹂
為
其
﹁
相
﹂
，
荷
此
者
謂
﹁
能
荷
﹂
，
即
盡
可
能
入
於
心

間
。
﹁
其
相
﹂
以
心
而
﹁
詮
﹂
謂
應
觀
修
。
如
是
﹁
等
住
﹂
謂
無
散
亂
，

如
其
所
應
數
數
修
習
，
由
﹁
呼
﹂
舉
、
﹁
吸
﹂
能
荷
瑜
伽
的
三
摩
地
，
將

自
然
成
就
﹁
平
等
﹂
即
一
味
性
。

風
與
識
的
真
如
性
、
平
等
性
，
如
是
修
習
自
然
成
就
，
此
無
可
疑
。

總
之
，
上
行
風
令
臍
間
的
﹁
昂
﹂
字
熾
然
。
以
其
火
上
行
的
衝
擊
之

力
，
當
風
外
出
時
，
令
心
間
根
本
輪
內
外
翻
轉
，
引
﹁
吽
﹂
字
及
從
屬
向

上
至
頂
；
風
向
內
入
時
，
﹁
吽
﹂
字
及
其
從
屬
於
心
間
倒
置
，
頭
向
下

視
。
應
數
數
修
習
風
出
、
風
入
二
者
，
直
至
成
就
自
然
運
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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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
總
攝
修
行
次
第
而
說
。

前
述
修
行
次
第
。
總
而
言
之
，
謂
於
十
三
尊
智
慧
空
行
母
的
壇
城

中
，
或
勝
樂
、
喜
金
剛
等
壇
城
中
善
受
灌
頂
，
且
對
三
昧
耶
及
戒
律
如
理

守
護
的
補
特
伽
羅
，
乃
至
智
慧
空
行
母
生
圓
之
間
，
應
如
前
所
說
修
習
空

性
。
及
由
集
資
、
加
行
而
為
發
起
，
緣
智
慧
空
行
母
之
身
令
其
明
顯
，
乃

至
已
生
住
心
之
間
應
學
。

而
後
觀
頂
門
﹁
穹
﹂
字
放
光
，
遮
蔽
頂
門
令
無
間
隙
。
﹁
穹
﹂
字
之

下
列
有
﹁
吽
﹂
字
，
於
眉
際
孔
列
有
﹁
吽
﹂
字
遮
門
如
前
。
所
列
﹁
吽
﹂

字
之
中
有
﹁
航
﹂
字
，
舌
根
有
﹁
松
﹂
字
，
其
正
對
的
喉
管
處
列
有
﹁
薩

瑪
爾
永
﹂
字
，
雙
目
有
﹁
吽
﹂
字
，
二
耳
孔
及
二
鼻
孔
有
﹁
永
﹂
字
，
臍

門
、
小
便
門
及
大
便
門
三
門
列
有
﹁
恰
瑪
爾
永
﹂
字
。

諸
字
臥
住
頭
皆
向
內
，
其
色
為
白
。
此
諸
字
放
濃
密
白
光
，
遮
蔽
諸

門
令
無
間
隙
。
此
復
應
於
各
各
門
，
如
次
令
其
字
及
光
明
等
明
瞭
顯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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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於
此
住
心
二
者
共
成
，
出
生
令
風
遮
向
內
返
的
徵
兆
之
間
應
修
。

於
雙
肩
處
，
有
﹁
哈
瑪
爾
永
﹂
及
﹁
雅
瑪
爾
永
﹂
列
為
甲
胄
。

而
後
心
間
口
向
下
的
根
本
輪
中
心
，
有
朝
下
的
命
風
輪
。
其
中
有
識

體
性
的
﹁
吽
﹂
字
，
此
上
邊
際
有
﹁
永
﹂
字
，
﹁
永
﹂
字
之
中
有
﹁
嘿
﹂

字
，
﹁
吽
﹂
字
的
下
邊
際
有
﹁
永
﹂
字
，
﹁
永
﹂
字
之
上
有
﹁
伽
﹂
字
。

此
五
字
皆
為
藍
色
，
字
頭
向
下
。

修
習
這
些
作
為
前
行
，
而
後
特
別
修
寶
瓶
氣
者
，
跏
趺
而
坐
，
身
體

端
直
，
眼
觀
鼻
端
。
前
面
所
說
的
臍
間
﹁
昂
﹂
字
放
出
紅
光
之
鉤
，
勾
召

徧
身
而
行
的
能
徧
風
，
令
臍
內
滿
。

欲
得
見
滿
風
加
行
令
毒
、
痛
、
疫
病
等
止
息
之
果
者
，
﹁
當
令
風
與

心
唯
向
臍
間
如
瓶
不
傾
水
而
住
。
此
可
令
九
門
之
風
僵
固
。
此
復
起
初
應

於
恰
能
不
生
痛
楚
之
間
遮
風
修
習
，
從
非
勉
力
遮
風
，
而
是
風
能
自
然
安

住
起
，
應
長
久
於
內
攝
風
。
放
出
時
莫
從
口
放
，
應
從
鼻
孔
緩
緩
放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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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徐
徐
令
徧
身
之
風
唯
於
密
輪
之
臍
團
作
一
丸
，
絕
諸
出
入
修
寶
瓶

氣
。
﹂
其
最
極
止
息
的
究
竟
，
即
是
懾
服
其
風
。

如
是
作
後
，
上
行
風
點
燃
的
臍
間
﹁
昂
﹂
字
火
向
上
炎
衝
擊
之
力
，

令
心
間
蓮
口
向
上
，
到
達
此
處
的
風
輪
及
字
等
向
上
，
安
住
於
﹁
嘿
﹂
之

下
、
﹁
伽
﹂
之
上
；
﹁
嘿
﹂
與
﹁
伽
﹂
分
住
﹁
吽
﹂
字
上
下
，
如
其
教
授

而
作
內
誦
，
盡
可
能
引
向
大
樂
輪
。

此
後
以
風
向
下
入
的
﹁
能
荷
﹂
，
令
前
所
說
一
切
朝
下
，
﹁
伽
﹂
與

﹁
嘿
﹂
字
等
也
引
回
自
位
。

如
是
於
各
各
須
臾
間
，
唯
如
是
引
及
回
引
，
制
服
識
所
馭
的
命
風
。

︽
要
決
穗
︾
中
云
：
﹁
為
唯
由
上
呼
開
啟
上
門
而
堪
遷
出
，
故
於
外
亦
唯

如
是
制
服
此
等
。
﹂
及
云
：
﹁
唯
由
極
修
前
說
之
猛
厲
火
瑜
伽
，
決
定

能
贖
其
死
，
且
可
除
去
皺
紋
。
唯
由
此
可
制
服
其
風
等
，
生
起
功
德
蘊

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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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與
息
呼
出
。
吸
入
平
等
的
命
風
及
其
字
，
引
向
頭
頂
，
復
降
心

間
，
乃
至
堪
能
自
然
運
轉
之
間
修
習
。
文
中
顯
示
是
為
了
制
服
識
所
馭
的

命
風
，
自
此
際
起
頂
巔
之
外
，
也
緣
出
入
如
前
而
作
。
顯
其
為
制
服
命

風
，
是
因
為
識
所
馭
風
以
命
風
為
首
故
。
︽
攝
生
︾
中
﹁
為
識
所
馭
風
，

何
處
何
處
行
，
風
門
而
作
思
，
與
解
脫
成
就
﹂
，
此
語
說
的
是
命
風
制
服

之
後
。修

此
軌
理
時
，
並
非
先
唯
向
頂
上
推
，
末
後
才
向
身
內
降
，
而
是
從

最
初
起
就
上
推
、
下
降
，
二
者
交
替
而
作
。
文
中
顯
示
以
如
前
所
說
二
種

念
誦
所
緣
，
能
自
然
運
轉
之
間
為
界
限
，
然
頂
上
患
病
等
其
間
界
未
明
。

先
高
聲
讀
出
一
個
半
字
，
能
向
上
動
的
時
機
依
︽
要
決
穗
︾
所
說
，

於
修
習
時
無
須
，
顯
然
應
身
合
之
時
作
。
而
﹁
嘿
﹂
、
﹁
伽
﹂
之
數
也
如

︽
攝
生
︾
中
說
：
﹁
如
前
廿
一
次
，
一
個
半
字
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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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三
、
附
帶
開
示
奪
舍
及
折
攝
。

而
後
諸
外
身
。
修
行
者
變
化
。

他
想
之
隨
想
。
善
巧
而
了
知
。

如
前
所
說
修
習
智
慧
空
行
母
，
列
諸
字
令
根
門
僵
固
，
及
修
寶
瓶
氣

為
前
行
，
﹁
舉
﹂
與
﹁
能
荷
﹂
的
念
誦
能
自
然
運
轉
後
，
行
者
從
自
身
出

識
後
，
在
體
外
識
化
為
中
有
等
，
及
﹁
變
化
﹂
﹁
外
身
﹂
為
舍
即
進
入
。

及
以
﹁
他
想
﹂
離
身
後
入
於
自
身
，
謂
攝
執
密
處
之
火
後
，
以
﹁
他
想
﹂

進
入
他
之
心
間
後
的
﹁
隨
想
﹂
，
應
善
巧
了
知
。

如
是
此
折
懲
及
攝
受
的
能
力
，
能
令
餘
者
知
為
﹁
大
士
﹂
。
若
知

此
，
則
能
令
彼
等
能
斷
除
損
害
聖
教
之
行
，
而
作
利
益
等
等
。

折
懲
及
攝
受
的
作
法
，
猛
厲
火
種
子
之
明
點
出
生
光
明
熾
然
，
自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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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性
的
﹁
吽
﹂
字
與
﹁
阿
哩
伽
哩
﹂
鬘
一
同
自
右
鼻
出
，
入
於
所
修
 23
左

鼻
孔
後
，
徧
於
去
往
心
間
蓮
花
的
熾
然
珍
寶
相
之
識
。
謂
引
此
識
從
所
修

的
右
鼻
出
，
從
自
己
左
鼻
孔
入
，
入
於
密
處
之
火
燒
而
懲
之
；
而
後
令
所

修
轉
變
其
損
害
等
心
，
置
之
於
離
火
的
密
處
之
風
中
，
以
白
色
甘
露
流
為

其
灌
頂
息
病
患
等
，
以
黃
色
甘
露
流
增
其
功
德
資
糧
，
以
紅
色
甘
露
流
懾

而
服
之
。
唯
如
此
而
示
，
最
後
令
其
住
入
心
間
蓮
花
中
而
攝
受
之
。

具
﹁
阿
哩
伽
哩
﹂
鬘
之
識
，
其
出
入
之
所
緣
，
雖
於
此
中
不
甚
明

瞭
，
但
︽
攝
生
︾
中
有
﹁
奪
識
之
加
行
，
以
及
趣
於
彼
，
阿
哩
伽
哩
平
，

善
巧
而
和
合
﹂
之
語
，
其
義
即
是
。

﹁
趣
於
彼
﹂
即
是
入
於
他
身
之
舍
。
此
復
自
心
體
性
的
﹁
吽
﹂
字
及

﹁
阿
哩
伽
哩
﹂
鬘
俱
，
從
自
身
右
鼻
孔
出
，
從
屍
體
左
鼻
孔
入
，
住
其
心

23  

所
修
，
修
折
攝
法
時
所
應
折
攝
的
對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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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對
此
，
藏
地
某
師
說
了
眾
多
所
緣
，
然
續
典
中
所
出
之
理
，
唯
此
而

已
。

丁
四
、
攝
義
而
說
。

心
思
善
妙
道
。
此
成
就
無
疑
。

此
後
智
成
色
。
故
以
燃
燈
想
。
善
巧
作
諸
業
。

修
習
智
慧
空
行
母
，
及
等
住
於
﹁
舉
﹂
與
﹁
能
荷
﹂
的
念
誦
，
謂
於

此
專
注
一
心
，
於
﹁
善
妙
﹂
金
門
等
﹁
道
﹂
﹁
思
維
﹂
，
則
其
﹁
成
就
﹂

決
定
﹁
無
疑
﹂
。
以
此
語
總
攝
其
義
。

遷
識
後
緊
接
著
﹁
智
成
色
﹂
。
謂
成
為
識
自
性
之
身
，
而
後
為
摧
自

他
的
愚
暗
之
﹁
故
﹂
，
﹁
以
﹂
如
﹁
燃
燈
﹂
般
照
亮
真
如
之
﹁
想
﹂
，
對

諸
境
如
獅
子
般
無
畏
而
吼
，
作
利
益
自
他
的
事
業
。
顯
然
此
處
應
有
一
作

獅
子
吼
印
的
經
典
，
而
卓
譯
及
桂
譯
中
皆
缺
。
桂
譯
中
無
此
﹁
故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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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決
穗
︾
中
也
無
其
解
說
。

丁
五
、
顯
示
遷
識
瑜
伽
為
誰
之
利
義
而
說
。

聲
聞
等
發
此
。
善
說
而
宣
唱
。

水
晶
想
堅
固
。
以
燃
燈
相
想
。

緣
一
切
戲
論
。
戲
論
令
無
戲
。

緣
自
性
瑜
伽
。
而
斷
此
一
切
。

有
問
：
這
一
切
唯
是
善
說
，
餘
見
中
也
無
相
似
的
部
分
。
然
修
習
樂

空
真
如
性
的
補
特
伽
羅
，
唯
由
此
成
辦
一
切
所
欲
故
，
又
為
何
要
作
遷
識

呢
？

﹁
聲
聞
等
﹂
，
指
於
此
乘
種
姓
不
定
的
補
特
伽
羅
，
彼
等
於
樂
空
真

如
偶
生
勝
解
然
未
堅
固
，
故
此
時
﹁
以
此
﹂
遷
識
的
﹁
善
說
﹂
而
﹁
宣

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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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長
時
久
遠
積
集
資
糧
的
大
種
姓
覺
醒
補
特
伽
羅
，
能
令
其
無
有
疑

惑
等
垢
染
，
猶
如
﹁
水
晶
﹂
般
清
淨
之
﹁
想
﹂
更
加
堅
固
。
解
悟
了
為
利

前
面
這
些
補
特
伽
羅
所
說
之
語
，
則
能
捨
諸
戲
論
。

又
以
﹁
燃
燈
相
﹂
般
光
明
之
﹁
想
﹂
，
﹁
緣
﹂
於
之
前
﹁
一
切
戲

論
﹂
，
以
圓
滿
次
第
﹁
令
﹂
一
切
﹁
戲
論
﹂
﹁
無
戲
﹂
。
謂
唯
緣
空
性
與

大
悲
無
別
的
瑜
伽
，
以
遷
識
等
﹁
盡
斷
此
一
切
﹂
。
這
是
說
諸
修
習
樂
空

無
別
的
俱
生
慧
已
極
堅
固
者
，
雖
不
作
遷
識
等
，
然
也
可
修
習
此
道
，
並

非
任
何
皆
可
 24
。

24  

這
裡
說
明
：
樂
空
無
別
的
俱
生
慧
已
修
習
堅
固
者
，
雖
可
修
遷
識
法
以
斷
一
切
戲
論
，
然
不
可
最

後
遷
出
其
識
。
故
完
整
的
遷
識
道
對
彼
而
言
並
非
皆
可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六
九



丙
二
、
顯
示
識
之
差
別
。

嗟
。
世
尊
。
識
較
識
何
者
為
勝
。
　
　
　
　
　
　
　
　
　

世
尊
答
。
　
　
　
　
　
　
　
　
　
　
　
　
　
　
　
　
　
　

說
識
有
五
種
。
密
鏡
識
天
之
。

忿
怒
識
非
天
。
餓
鬼
識
為
日
 25

。

地
獄
畏
哭
號
。
愚
昧
識
旁
生
。

無
心
為
器
等
。
人
識
之
差
別
。

應
知
有
五
相
。
五
類
名
為
識
。

續
前
面
天
等
諸
趣
之
識
﹁
由
此
門
遷
出
生
於
此
處
﹂
等
語
，
呼
喚

﹁
嗟
世
尊
﹂
後
請
問
道
：
﹁
天
等
諸
趣
之
識
，
其
差
別
如
何
？
﹂
卓
譯

﹁
識
較
識
何
者
為
勝
﹂
不
佳
，
應
如
桂
譯
所
譯
：
﹁
何
為
識
之
差
別
？
﹂

25  

﹁
為
日
﹂
是
怯
弱
之
誤
，
這
應
當
是
卓
大
譯
師
所
依
的
梵
本
有
誤
所
致
。
所
以
此
處
宗
大
師
依
桂

譯
及
︽
要
決
穗
︾
之
文
解
釋
，
而
並
未
依
卓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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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決
穗
︾
中
也
如
是
說
。

對
此
世
尊
回
答
﹁
說
﹂
：
﹁
識
﹂
者
，
﹁
有
﹂
天
、
非
天
、
餓
鬼
、

地
獄
、
旁
生
﹁
五
種
﹂
。

非
諸
下
趣
之
所
行
境
謂
之
﹁
密
﹂
，
行
於
境
之
識
如
﹁
鏡
﹂
般
明

瞭
，
多
不
行
不
善
故
，
其
﹁
鏡
識
﹂
即
是
﹁
天
之
識
﹂
。

﹁
非
天
之
識
﹂
者
，
是
於
天
之
圓
滿
不
能
忍
受
熾
然
﹁
忿
怒
﹂
之

心
。

﹁
餓
鬼
之
識
﹂
者
，
為
飢
餓
等
苦
困
惱
，
下
劣
怯
弱
之
識
。
桂
譯
中

﹁
餓
鬼
識
怯
弱
﹂
與
︽
要
決
穗
︾
中
同
。

﹁
地
獄
﹂
之
識
者
，
是
因
諸
閻
摩
士
夫
的
不
平
等
業
之
苦
而
哭
號
、

被
怖
畏
逼
迫
之
心
。

﹁
旁
生
﹂
即
畜
生
，
其
識
是
為
極
堅
固
愚
昧
蒙
蔽
之
心
。

如
是
﹁
五
類
名
為
五
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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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
識
極
淨
而
專
注
於
善
，
故
並
於
天
之
識
而
未
旁
說
。

或
有
人
問
：
如
諸
裸
形
者
所
立
之
宗
﹁
木
是
有
心
者
，
以
其
夜
間
睡

故
﹂
，
其
所
許
的
識
之
差
別
又
如
何
？

應
回
答
曰
：
絕
無
此
類
，
因
為
諸
木
唯
是
無
心
故
。
諸
﹁
器
﹂
長
久

者
如
樹
木
等
、
短
暫
者
如
閃
電
等
，
皆
唯
﹁
無
心
﹂
。
彼
以
﹁
睡
﹂
等
為

能
立
因
，
諸
大
車
軌
已
於
餘
宗
中
破
訖
。

有
癡
啞
覆
蔽
。
愚
夫
識
之
識
。

具
前
說
諸
相
之
識
的
天
等
輪
回
者
皆
﹁
癡
﹂
，
以
其
因
無
明
顛
倒
增

益
的
貪
等
而
思
於
惡
故
。
﹁
覆
蔽
﹂
者
，
謂
因
貪
等
徧
覆
而
身
作
罪
行

故
。
﹁
啞
﹂
者
，
謂
不
能
說
清
淨
義
真
如
。
︽
新
譯
要
決
穗
︾
中
作
﹁
諸

愚
覆
啞
者
﹂
。

由
此
等
故
是
為
﹁
愚
夫
﹂
，
﹁
其
心
作
惡
思
、
身
作
惡
事
、
口
說
惡

語
者
，
謂
之
愚
夫
﹂
。
具
此
等
﹁
愚
夫
識
之
識
﹂
者
，
是
輪
回
者
。 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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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三
、
顯
示
瑜
伽
教
典
的
殊
勝
。

此
智
之
殊
勝
。
勝
瑜
伽
典
中
。

千
俱
胝
生
中
。
我
以
智
勸
請
。

於
智
瑜
伽
典
。
應
勵
力
生
信
。

欲
斷
除
這
樣
的
輪
回
習
氣
，
須
以
﹁
殊
勝
﹂
的
真
如
樂
空
和
合
無
別

的
﹁
智
慧
﹂
；
能
令
智
慧
方
便
無
別
明
現
，
故
名
﹁
瑜
伽
﹂
；
能
改
煩
惱

敵
、
救
惡
趣
怖
，
名
為
﹁
典
﹂
；
攝
因
續
、
方
便
續
、
果
續
三
續
圓
滿
，

要
義
令
極
明
顯
是
為
﹁
勝
﹂
，
謂
此
智
應
從
較
諸
餘
續
尤
為
殊
勝
的
此

︽
吉
祥
清
淨
和
合
續
︾
中
證
解
。

另
為
顯
明
此
續
的
二
種
殊
勝
而
說
者
，
謂
此
瑜
伽
典
於
﹁
千
俱
胝
生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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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
﹂
尚
極
難
得
。
如
︽
集
︾
 26
第
十
七
品
中
所
說
﹁
自
燃
燈
佛
以
來
，
此

佛
土
已
歷
極
多
劫
。
然
諸
續
部
之
無
餘
心
要─

此
大
寶
續
部
，
唯
我
講

說
，
其
餘
諸
佛
皆
未
講
說
。
﹂
是
故
﹁
我
以
﹂
此
處
所
說
的
無
二
﹁
智

慧
﹂
，
去
勸
請
講
說
的
瑜
伽
教
典
，
唯
此
而
已
。

嗟
乎
！
諸
欲
解
脫
者
﹁
應
勵
力
﹂
﹁
生
﹂
起
敬
﹁
信
﹂
，
謂
應
隨

轉
。
﹁
智
﹂
指
具
殊
勝
真
如
慧
。

外
道
典
聲
等
。
猶
如
戲
子
色
。

﹁
外
道
典
聲
等
﹂
，
︽
要
決
穗
︾
中
作
﹁
布
外
道
典
聲
﹂
為
佳
。

從
出
處
為
鄔
摩
天
女
之
夫
大
自
在
等
所
說
，
離
無
上
真
如
而
向
外
的

傳
布
外
道
續
典
等
聲
中
，
不
可
能
求
得
殊
勝
真
如
之
慧
。
彼
等
﹁
猶
如
﹂

戲
場
中
﹁
戲
子
﹂
之
詞
惑
觀
眾
意
，
然
不
能
成
立
。
釋
中
沒
有
﹁
色
﹂

26  

︽
集
︾
，
應
當
是
指
︽
集
密
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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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而
解
說
為
﹁
如
同
戲
場
﹂
之
義
。

追
求
瑜
伽
典
。
食
及
解
脫
處
。

所
以
，
從
﹁
追
求
﹂
前
面
所
說
的
殊
勝
﹁
瑜
伽
典
﹂
，
如
桂
譯
中
所

言
，
可
﹁
獲
行
解
脫
果
﹂
 27
。
謂
為
了
獲
得
正
行
於
所
求
功
德
之
境
及
解

脫
之
果
，
故
應
勤
修
瑜
伽
。

乙
二
、
攝
義
。

心
要
中
最
要
。
告
汝
瑜
伽
顏
。

此
義
較
真
如
﹁
心
要
﹂
生
起
次
第
更
為
心
要
，
是
圓
滿
次
第
的
﹁
勝

心
要
﹂
。
其
﹁
瑜
伽
顏
﹂
，
謂
其
貌
我
已
﹁
告
﹂
汝
。

27  

顯
然
，
卓
譯
﹁
食
及
解
脫
處
﹂
的
﹁
食
﹂
字
有
誤
，
故
宗
大
師
未
取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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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二
、
顯
示
此
分
之
名
。

︽
和
合
︾
有
十
品
，
這
是
其
第
八
品
中
名
為
︿
能
壞
外
道
﹁
顛
倒
講

說
遷
識
道
﹂
之
識
﹀
的
第
三
分
，
桂
譯
則
為
︿
示
外
道
識
理
﹀
，
前
譯
為

佳
。
︽
要
決
穗
︾
中
未
說
其
名
。

於
諸
遷
識
的
安
立
未
能
明
辨
所
緣
者
，
其
遷
識
雖
也
略
有
利
益
，
然

與
能
明
辯
所
緣
差
別
甚
大
。
故
我
依
︽
金
剛
空
行
︾
、
︽
四
座
︾
、
︽
攝

生
︾
、
︽
口
傳
︾
、
︽
和
合
︾
及
其
釋
論
等
，
將
此
諸
典
善
加
編
排
，
隨

行
大
善
巧
者
阿
拔
雅
伽
熱
所
作
的
精
細
講
解
，
作
此
釋
文
。
應
依
此
論
典

於
遷
識
的
扼
要
善
加
瞭
解
，
修
習
遷
識
的
教
授
有
無
謬
的
教
導
，
能
開
啟

頂
上
金
門
，
不
能
者
也
應
從
中
門
遷
識
，
生
於
特
別
依
身
堪
行
無
上
之

道
。

難
辯
諸
多
甚
深
續
。
所
說
遷
識
之
扼
要
。

為
金
剛
句
緊
縛
者
。
我
隨
智
者
無
畏
源
。

七
六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依
金
剛
空
行
四
座
。
及
其
釋
等
善
解
說
。

有
過
我
至
心
髮
露
。
善
回
眾
生
行
正
道
。

此
密
續
之
王
︽
和
合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
是

依
續
典
︽
四
座
︾
及
︽
口
傳
︾
等
善
加
編
排
而
作
的
釋
文
，
多
聞
比
丘
東

宗
喀
巴
洛
桑
紮
巴
吉
祥
賢
著
於
大
卓
山
的
甘
丹
尊
勝
洲
。
記
文
者
精
戒
比

丘
索
南
洛
追
。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七
七



附
錄
：
遷
識
法
本
頌
（
桂
譯
）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28

遷
識
相
瑜
伽
　
金
剛
汝
當
聆
　
善
道
瑜
伽
者
　
妙
好
走
示
汝
　

九
門
何
者
善
　
識
出
各
門
中
　
將
成
何
功
過
　
智
主
我
等
聆
　

於
命
斷
諸
時
　
正
合
汝
諦
聽
　
善
道
悅
意
處
　
劣
道
輪
回
過
　

明
點
臍
及
頂
　
眼
鼻
等
與
耳
　
水
非
水
門
相
　
臍
間
欲
界
天
　

明
點
色
上
趣
　
自
上
走
上
趣
　
是
走
最
上
兆
　
鼻
處
夜
叉
處
　

耳
者
成
就
天
　
若
識
由
眼
出
　
則
成
人
中
王
　
輪
回
門
餓
鬼
　

28  

本
譯
所
據
的
藏
本
為
塔
爾
寺
︽
宗
大
師
全
集
︾
影
印PD

F
版
的
第
十
一
函
中
，
所
收
的
桂
譯
師
由

梵
譯
藏
的
︽
遷
識
法
本
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七
八

遷
識
法
廣
解─

開
啟
金
門



水
門
為
旁
生
　
非
水
八
地
獄
　

　
　
如
是
善
男
子
。
輪
回
遷
識
之
相
者
。
謂
由
門
差
別
而
致
輪
回

差
別
。
臨
死
之
時
。
應
知
其
相
。
而
瑜
伽
士
未
得
疫
病
。
從
殊
勝

門
極
平
等
住
。
作
遷
加
行
。

遮
一
切
門
後
　
先
起
寶
瓶
氣
　
五
增
謂
塔
之
　
門
孔
而
應
修
　

其
下
之
門
者
　
觀
白
色
水
種
　
水
非
水
門
者
　
火
種
極
熾
然
　

於
此
極
等
住
　
氣
者
如
前
修
　
身
者
風
之
色
　
修
習
風
之
輪
　

此
根
本
為
風
　
風
根
本
之
種
　
明
點
具
有
聲
　
能
引
心
之
種
　

猛
利
金
剛
種
　
鐵
鉤
而
相
合
　
自
廿
四
域
及
　
十
處
迎
威
猛
　

從
於
何
處
者
　
上
處
九
節
上
　
眉
之
種
上
舉
　
一
個
半
字
合
　

吼
出
威
猛
音
　
於
八
邊
種
子
　
威
猛
部
威
猛
　
初
初
半
半
合
　

觀
其
下
風
種
　
謂
具
風
種
風
　
風
輪
而
環
繞
　
聲
聲
而
相
催
　

自
廿
四
域
處
　
輾
轉
上
而
勝
　
瑜
伽
士
向
上
　
半
本
合
而
推
　七

九

附
錄
：
遷
識
法
本
頌
︵
桂
譯
︶─

和
合
大
續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從
九
節
上
舉
　
應
知
從
經
遷
　
日
殺
婆
羅
門
　
及
造
五
無
間
　

以
劫
竊
飽
腹
　
此
業
皆
得
淨
　
不
為
罪
垢
染
　
遠
離
三
有
過
　

猶
如
淤
泥
中
　
生
出
無
垢
蓮
　
如
是
身
泥
中
　
出
生
智
慧
身
　

時
至
則
可
遷
　
非
時
弒
諸
天
　
於
身
識
其
相
　
具
慧
起
加
行
　

以
修
瑜
伽
殊
　
何
性
金
剛
聆
　
如
前
一
切
相
　
心
修
平
等
性
　

心
之
壇
城
中
　
有
五
佛
種
子
　
彼
光
明
熾
然
　
應
思
色
之
相
　

正
具
如
前
相
　
如
前
以
空
性
　
破
一
切
色
相
　
月
輪
之
中
央
　

觀
有
吽
字
住
　
種
子
徧
執
色
　
觀
智
慧
空
行
　
住
於
蓮
座
上
　

三
面
具
六
臂
　
三
目
嚴
冠
冕
　
笑
怒
及
媚
態
　
諸
飾
為
裝
扮
　

如
月
君
陀
色
　
極
美
衣
為
嚴
　
善
住
薩
埵
輪
　
諸
佛
集
如
雲
　

自
右
旋
動
箭
　
如
次
為
鐵
鉤
　
三
者
揚
金
剛
　
左
者
期
剋
指
　

次
為
如
意
枝
　
如
是
三
甲
弓
　
種
種
熾
光
明
　
氣
修
令
不
動
　

由
阿
哩
伽
哩
　
極
合
種
攝
中
　
出
八
際
之
字
　
種
子
正
陳
列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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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顯
為
白
色
　
芭
蕉
花
蓮
者
　
心
有
卵
生
29

住
　
其
中
有
智
識
　

不
動
無
害
者
　
以
修
事
而
修
　
此
後
外
合
者
　
智
者
應
受
持
　

由
修
心
之
品
　
外
風
之
輪
圍
　
觀
其
中
是
火
　
火
中
而
有
日
　

具
阿
哩
伽
哩
　
其
種
為
紅
色
　
瑜
伽
士
尤
應
　
誦
念
出
與
入
　

出
之
識
於
種
　
擊
之
於
其
中
　
以
入
於
心
識
　
應
擊
之
如
花
　

以
出
入
瑜
伽
　
誦
出
與
不
出
　
自
己
向
外
作
　
詮
表
其
相
者
　

以
出
入
和
合
　
修
真
如
平
等
　
初
修
等
住
者
　
莫
疑
其
成
就
　

而
彼
修
士
者
　
於
變
化
外
身
　
以
他
想
隨
思
　
應
善
巧
了
知
　

以
修
誦
差
別
　
於
最
極
等
住
　
心
思
於
妙
道
　
莫
疑
其
成
就
　

29  

此
版
本
中
藏
文
原
文
為
﹁
門
生
﹂
而
非
﹁
卵
生
﹂
，
然
宗
大
師
的
釋
中
作
﹁
卵
生
﹂
，
對
校
本
文

的
另
一
藏
本
，
德
格
版
藏
文
大
藏
經
影
印PD

F

版
︽
甘
珠
爾
︾
第
七
十
九
冊
中
︽
吉
祥
正
和
合
大

續
︾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能
壞
外
道
之
識
﹀
中
也
作
﹁
卵
生
﹂
。
證
知
此
處
塔
爾
寺
版
中
的
﹁
門

生
﹂
為
﹁
卵
生
﹂
之
誤
。

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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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智
成
色
　
思
其
如
燈
火
　
善
巧
作
諸
業
　
聲
聞
等
以
此
　

於
此
而
善
說
　
心
住
如
水
晶
　
應
觀
如
燈
火
　
緣
一
切
戲
論
　

以
戲
論
離
戲
　
以
無
性
瑜
伽
　
而
捨
此
一
切
　

嗟
世
尊
何
為
識
之
差
別

世
尊
答

說
識
有
五
相
　
諸
天
識
明
瞭
　
非
天
識
忿
怒
　
餓
鬼
識
怯
弱
　

地
獄
識
怖
逼
　
旁
生
識
愚
蠢
　
諸
器
則
無
心
　
有
癡
啞
障
覆
　

愚
夫
識
劣
者
　
以
勝
瑜
伽
典
　
其
智
差
別
智
　
千
俱
胝
生
中
　

以
我
之
智
勸
　
故
於
瑜
伽
典
　
應
勤
生
敬
信
　
與
戲
處
相
同
　

破
外
道
之
典
　
隨
行
瑜
伽
典
　
獲
行
解
脫
果
　
心
要
中
最
要
　

告
汝
妙
瑜
伽
　
徧
由
和
合
生
　

第
八
品
第
三
分
︿
示
外
道
識
理
﹀
終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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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識

法
廣

解
功

德
主

名
錄

 
 
 
 
 
 
 
 
 
 
 
 
 
 
 
 
 
 
 
 
 
 
 
 
 
 
 
 
 
 
 
 
委

印
文

號
：

１
０

５
１

８
３

 

二
八
、
○

○
○

元
：
[
林

淑
瑛
、
賴

朱
罔

市
、
賴

俊
哲
、
黃

素
齡
、
賴

澍
鈞
、
吳

宜
家
、
吳

冠
伶
、

往
生

者
吳

澄
岩

、
往
生
者
吳
碧
霞
、

往
生
者
吳
博
容
、

往
生
者
林
元
全
、

往
生
者
林
卓
玉
蘭
、

往
生
者
賴
文
慶
、

往
生
者
黃
文
華
、
 

往
生
者
黃
江
梅
及
吳
氏
、
林
氏
、
賴
氏
、
黃
氏
歷
代
祖
先
暨
其
冤
親
債
主
。
]
 

願
以
此
功
德
普
皆
迴
向
，
從
初
禮
拜
乃
至
隨
順
所
有
功
德
，
皆
悉
迴
向
盡
法
界
、
虛
空
界
一
切
眾
生
。
 

願
令
眾
生
，
常
得
安
樂
，
無
諸
病
苦
。
欲
行
惡
法
，
皆
悉
不
成
。
所
修
善
業
，
皆
速
成
就
。
 

關
閉
一
切
諸
惡
趣
門
，
開
示
人
天
涅
槃
正
路
。
 
 

以
上
共
計
新
台
幣
：
二
八
、

○
○
○
元
，
恭
印
一
、
○
○
○
本
。
 

回
向
：
天
下
和
順
，
日
月
清
明
，
風
雨
以
時
，
災
厲
不
起
，
國
豐
民
安
，
兵
戈
無
用
，
 

 
 
 
崇
德
興
仁
，
務
修
禮
讓
，
國
無
盜
賊
，
無
有
怨
枉
，
強
不
凌
弱
，
各
得
其
所
。
 

 
 
 
祝
願
法
界
一
切
有
情
，
所
有
六
道
四
生
，
宿
世
冤
親
，
現
世
業
債
，
咸
憑
法
力
，
悉
得
解
脫
。
 

 
 
 
祝
願
現
生
者
增
福
延
壽
，
發
菩
提
心
，
常
隨
佛
學
，
勤
修
精
進
，
利
濟
群
生
。
 

 
 
 
祝
願
已
故
者
往
生
淨
土
，
同
出
苦
輪
，
共
登
覺
岸
。
 

附
記

：
本

會
接

受
善

信
委

託
，

代
印

經
書

、
佛

像
，

其
必

要
之

費
用

，
均

經
本

會
審

慎
評

估
；

若
有

結
餘

，
 

 
 

 
均

續
作

本
會

之
印

(
購

)
經

書
及

運
費

使
用

，
為

施
主

廣
積

陰
德

，
歡

迎
十

方
大

德
善

加
利

用
。

 



遷
識

法
廣

解
功

德
主

名
錄

 
 
 
 
 
 
 
 
 
 
 
 
 
 
 
 
 
 
 
 
 
 
 
 
 
 
 
 
 
 
 
 
委

印
文

號
：

１
０

５
１

８
３

 

二
八
、
○

○
○

元
：
[
林

淑
瑛
、
賴

朱
罔

市
、
賴

俊
哲
、
黃

素
齡
、
賴

澍
鈞
、
吳

宜
家
、
吳

冠
伶
、

往
生

者
吳

澄
岩

、
往
生
者
吳
碧
霞
、

往
生
者
吳
博
容
、

往
生
者
林
元
全
、

往
生
者
林
卓
玉
蘭
、

往
生
者
賴
文
慶
、

往
生
者
黃
文
華
、
 

往
生
者
黃
江
梅
及
吳
氏
、
林
氏
、
賴
氏
、
黃
氏
歷
代
祖
先
暨
其
冤
親
債
主
。
]
 

願
以
此
功
德
普
皆
迴
向
，
從
初
禮
拜
乃
至
隨
順
所
有
功
德
，
皆
悉
迴
向
盡
法
界
、
虛
空
界
一
切
眾
生
。
 

願
令
眾
生
，
常
得
安
樂
，
無
諸
病
苦
。
欲
行
惡
法
，
皆
悉
不
成
。
所
修
善
業
，
皆
速
成
就
。
 

關
閉
一
切
諸
惡
趣
門
，
開
示
人
天
涅
槃
正
路
。
 
 

以
上
共
計
新
台
幣
：
二
八
、

○
○
○
元
，
恭
印
一
、
○
○
○
本
。
 

回
向
：
天
下
和
順
，
日
月
清
明
，
風
雨
以
時
，
災
厲
不
起
，
國
豐
民
安
，
兵
戈
無
用
，
 

 
 
 
崇
德
興
仁
，
務
修
禮
讓
，
國
無
盜
賊
，
無
有
怨
枉
，
強
不
凌
弱
，
各
得
其
所
。
 

 
 
 
祝
願
法
界
一
切
有
情
，
所
有
六
道
四
生
，
宿
世
冤
親
，
現
世
業
債
，
咸
憑
法
力
，
悉
得
解
脫
。
 

 
 
 
祝
願
現
生
者
增
福
延
壽
，
發
菩
提
心
，
常
隨
佛
學
，
勤
修
精
進
，
利
濟
群
生
。
 

 
 
 
祝
願
已
故
者
往
生
淨
土
，
同
出
苦
輪
，
共
登
覺
岸
。
 

附
記

：
本

會
接

受
善

信
委

託
，

代
印

經
書

、
佛

像
，

其
必

要
之

費
用

，
均

經
本

會
審

慎
評

估
；

若
有

結
餘

，
 

 
 

 
均

續
作

本
會

之
印

(
購

)
經

書
及

運
費

使
用

，
為

施
主

廣
積

陰
德

，
歡

迎
十

方
大

德
善

加
利

用
。

 



普
為
出
資
及
讀
誦
受
持
 

輾
轉
流
通
者
回
向
偈
曰
 

願
以

此
功

德
 

消
除

宿
現

業
 

增
長

諸
福

慧
 

圓
成

勝
善

根
 

所
有

刀
兵

劫
 

及
與

饑
饉

等
 

悉
皆

盡
滅

除
 

人
各

習
禮

讓
 

讀
誦

受
持

人
 

輾
轉

流
通

者
 

現
眷

咸
安

樂
 

先
亡

獲
超

昇
 

風
雨

常
調

順
 

人
民

悉
康

寧
 

法
界

諸
含

識
 

同
證

無
上

道
 

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 

佛
曆
二
五
六
○
年
\
西
元
二
○
一
六
年
五
月
 

恭
印
：
一
○
○
○
本
 
書

號
：
 
 

流
水

號
：
 

發
 
行
 
人
：
簡
豐
文
 

出
 
版
 
者
：
財
團
法
人
佛
陀
教
育
基
金
會
 

地
 
 
 
 
址
：

1
0

0
台
北
市
杭
州
南
路
一
段
五
十
五
號
十
一
樓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b
u
d
a
e
d
u
.
o
r
g  

E
-
m

a
i
l
：
b
u
d
a
e
d
u
@
b
u
d
a
e
d
u
.
o
r
g
 

電
 
 
 
 
話
：
︵
○
二
︶
二
三
九
五
︱
一
一
九
八
 
傳
 
 
真
：

︵
○

二
︶
二
三

九
一
︱
三

四
一

五
 

劃
撥
戶
名
：
財
團
法
人
佛
陀
教
育
基
金
會
 

郵
局
劃
撥
帳

號
：
○

七
六
九
四
九

七
九
 

銀
行
名
稱
：
台
灣
銀
行
城
中
分
行
︵
請
於
電
匯
或
轉
帳
後
告

知
本
會

用
途
︶
 

銀
行
帳
號
：

○
四
五
○
○
四
五
九
七
五
○
三
 

本
會
經
書
免
費
結
緣
之
請
取
方
式
如
下
：
 

(
一
)
親
臨
本
會
三
樓
講
堂
。
 

(
二
)
利
用
傳
真
：
︵
0
2
︶
2
3
9
6
5
9
5
9
 

(
三
)
撥

打
電
話
：

︵
0
2
︶
2
3
9
5
1
1
9
8
分
機
：
1
1
、
1
2
 

(
四
)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b
u
d
a
e
d
u
.
o
r
g
/
b
o
o
k
s
/
。
(
五

)
寫
信
指
定
：

本
會
法
寶

流
通

股
。

 

為
提

高
服

務
效

率
，

請
您

嚴
謹

考
量

，
慎

選
所

需
經

書
；

儘
量

少
用

電
話

，
多

利
用

文
字

方
式

請
取

，
並
請
詳
寫
經
書
名
稱
、
冊
數
及
收
件
人
姓
名
、
地
址
、

電
話
、
郵

遞
區
號
，

以
減

少
本

會
之

處
理

時
間

；
若

大
量

申
請

，
請

註
明

用
途

，
且

避
免

姓
名

、
地
址

等
文
字
上

書
寫
之
錯

誤
。
 

◎
本

會
經

書
，

歡
迎

翻
印

(
請

勿
增

刪
)
，

贈
送

流
通

，
功

德
無

量
。

 
◎

本
會

交
通

｜
 

※
捷
運
：
善
導
寺
站
５
號
出
口
，
至
杭
州
南
路
右
轉
，
過
兩

個
紅
綠
燈

。
 

※
公
車

站
牌

：
審

計
部

站
↓

2
1
2
、

2
9
9
、

2
3
2
、

2
0
5
、

2
7
6
、

6
0
5
、

2
5
7
、

2
6
2
 

台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
2
5
3
、

2
9
7
、

2
3
7
 
 
仁

愛
路

二
段

↓
2
5
3
、

2
9
7
開

南
商

工
↓

2
0
8
 

仁
愛

路
、

杭
州

南
路

(
紹

興
街

)
口

↓
6
3
0
、

2
7
0
、

2
6
3
、

2
4
5
、

6
2
1
、

6
5
1
、

3
7
、

2
6
1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出
版

事
業

登
記

證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三

八
六

九
號

遷
識

法
廣

解
 

C
H
5
5
0
-
0
8

1
4
1
0
5
 



遷
識

法
廣

解
功

德
主

名
錄

 
 
 
 
 
 
 
 
 
 
 
 
 
 
 
 
 
 
 
 
 
 
 
 
 
 
 
 
 
 
 
 
委

印
文

號
：

１
０

５
１

８
３

 

二
八
、
○

○
○

元
：
[
林

淑
瑛
、
賴

朱
罔

市
、
賴

俊
哲
、
黃

素
齡
、
賴

澍
鈞
、
吳

宜
家
、
吳

冠
伶
、

往
生

者
吳

澄
岩

、
往
生
者
吳
碧
霞
、

往
生
者
吳
博
容
、

往
生
者
林
元
全
、

往
生
者
林
卓
玉
蘭
、

往
生
者
賴
文
慶
、

往
生
者
黃
文
華
、
 

往
生
者
黃
江
梅
及
吳
氏
、
林
氏
、
賴
氏
、
黃
氏
歷
代
祖
先
暨
其
冤
親
債
主
。
]
 

願
以
此
功
德
普
皆
迴
向
，
從
初
禮
拜
乃
至
隨
順
所
有
功
德
，
皆
悉
迴
向
盡
法
界
、
虛
空
界
一
切
眾
生
。
 

願
令
眾
生
，
常
得
安
樂
，
無
諸
病
苦
。
欲
行
惡
法
，
皆
悉
不
成
。
所
修
善
業
，
皆
速
成
就
。
 

關
閉
一
切
諸
惡
趣
門
，
開
示
人
天
涅
槃
正
路
。
 
 

以
上
共
計
新
台
幣
：
二
八
、

○
○
○
元
，
恭
印
一
、
○
○
○
本
。
 

回
向
：
天
下
和
順
，
日
月
清
明
，
風
雨
以
時
，
災
厲
不
起
，
國
豐
民
安
，
兵
戈
無
用
，
 

 
 
 
崇
德

興
仁
，
務
修
禮
讓
，
國
無
盜
賊
，
無
有
怨
枉
，
強
不
凌
弱
，
各
得
其
所
。
 

 
 
 
祝
願
法
界
一
切
有
情
，
所
有
六
道
四
生
，
宿
世
冤
親
，
現
世
業
債
，
咸
憑
法
力
，
悉
得
解
脫
。
 

 
 
 
祝
願
現
生
者
增
福
延
壽
，
發
菩
提
心
，
常
隨
佛
學
，
勤
修
精
進
，
利
濟
群
生
。
 

 
 
 
祝
願
已
故
者
往
生
淨
土
，
同
出
苦
輪
，
共
登
覺
岸
。
 

附
記

：
本

會
接

受
善

信
委

託
，

代
印

經
書

、
佛

像
，

其
必

要
之

費
用

，
均

經
本

會
審

慎
評

估
；

若
有

結
餘

，
 

 
 

 
均

續
作

本
會

之
印

(
購

)
經

書
及

運
費

使
用

，
為

施
主

廣
積

陰
德

，
歡

迎
十

方
大

德
善

加
利

用
。

 



遷
識

法
廣

解
功

德
主

名
錄

 
 
 
 
 
 
 
 
 
 
 
 
 
 
 
 
 
 
 
 
 
 
 
 
 
 
 
 
 
 
 
 
委

印
文

號
：

１
０

５
１

８
３

 

二
八
、
○

○
○

元
：
[
林

淑
瑛
、
賴

朱
罔

市
、
賴

俊
哲
、
黃

素
齡
、
賴

澍
鈞
、
吳

宜
家
、
吳

冠
伶
、

往
生

者
吳

澄
岩

、
往
生
者
吳
碧
霞
、

往
生
者
吳
博
容
、

往
生
者
林
元
全
、

往
生
者
林
卓
玉
蘭
、

往
生
者
賴
文
慶
、

往
生
者
黃
文
華
、
 

往
生
者
黃
江
梅
及
吳
氏
、
林
氏
、
賴
氏
、
黃
氏
歷
代
祖
先
暨
其
冤
親
債
主
。
]
 

願
以
此
功
德
普
皆
迴
向
，
從
初
禮
拜
乃
至
隨
順
所
有
功
德
，
皆
悉
迴
向
盡
法
界
、
虛
空
界
一
切
眾
生
。
 

願
令
眾
生
，
常
得
安
樂
，
無
諸
病
苦
。
欲
行
惡
法
，
皆
悉
不
成
。
所
修
善
業
，
皆
速
成
就
。
 

關
閉
一
切
諸
惡
趣
門
，
開
示
人
天
涅
槃
正
路
。
 
 

以
上
共
計
新
台
幣
：
二
八
、

○
○
○
元
，
恭
印
一
、
○
○
○
本
。
 

回
向
：
天
下
和
順
，
日
月
清
明
，
風
雨
以
時
，
災
厲
不
起
，
國
豐
民
安
，
兵
戈
無
用
，
 

 
 
 
崇
德
興
仁
，
務
修
禮
讓
，
國
無
盜
賊
，
無
有
怨
枉
，
強
不
凌
弱
，
各
得
其
所
。
 

 
 
 
祝
願
法
界
一
切
有
情
，
所
有
六
道
四
生
，
宿
世
冤
親
，
現
世
業
債
，
咸
憑
法
力
，
悉
得
解
脫
。
 

 
 
 
祝
願
現
生
者
增
福
延
壽
，
發
菩
提
心
，
常
隨
佛
學
，
勤
修
精
進
，
利
濟
群
生
。
 

 
 
 
祝
願
已
故
者
往
生
淨
土
，
同
出
苦
輪
，
共
登
覺
岸
。
 

附
記

：
本

會
接

受
善

信
委

託
，

代
印

經
書

、
佛

像
，

其
必

要
之

費
用

，
均

經
本

會
審

慎
評

估
；

若
有

結
餘

，
 

 
 

 
均

續
作

本
會

之
印

(
購

)
經

書
及

運
費

使
用

，
為

施
主

廣
積

陰
德

，
歡

迎
十

方
大

德
善

加
利

用
。

 



遷
識

法
廣

解
功

德
主

名
錄

 
 
 
 
 
 
 
 
 
 
 
 
 
 
 
 
 
 
 
 
 
 
 
 
 
 
 
 
 
 
 
 
委

印
文

號
：

１
０

５
１

８
３

 

二
八
、
○

○
○

元
：
[
林

淑
瑛
、
賴

朱
罔

市
、
賴

俊
哲
、
黃

素
齡
、
賴

澍
鈞
、
吳

宜
家
、
吳

冠
伶
、

往
生

者
吳

澄
岩

、
往
生
者
吳
碧
霞
、

往
生
者
吳
博
容
、

往
生
者
林
元
全
、

往
生
者
林
卓
玉
蘭
、

往
生
者
賴
文
慶
、

往
生
者
黃
文
華
、
 

往
生
者
黃
江
梅
及
吳
氏
、
林
氏
、
賴
氏
、
黃
氏
歷
代
祖
先
暨
其
冤
親
債
主
。
]
 

願
以
此
功
德
普
皆
迴
向
，
從
初
禮
拜
乃
至
隨
順
所
有
功
德
，
皆
悉
迴
向
盡
法
界
、
虛
空
界
一
切
眾
生
。
 

願
令
眾
生
，
常
得
安
樂
，
無
諸
病
苦
。
欲
行
惡
法
，
皆
悉
不
成
。
所
修
善
業
，
皆
速
成
就
。
 

關
閉
一
切
諸
惡
趣
門
，
開
示
人
天
涅
槃
正
路
。
 
 

以
上
共
計
新
台
幣
：
二
八
、

○
○
○
元
，
恭
印
一
、
○
○
○
本
。
 

回
向
：
天
下
和
順
，
日
月
清
明
，
風
雨
以
時
，
災
厲
不
起
，
國
豐
民
安
，
兵
戈
無
用
，
 

 
 
 
崇
德
興
仁
，
務
修
禮
讓
，
國
無
盜
賊
，
無
有
怨
枉
，
強
不
凌
弱
，
各
得
其
所
。
 

 
 
 
祝
願
法
界
一
切
有
情
，
所
有
六
道
四
生
，
宿
世
冤
親
，
現
世
業
債
，
咸
憑
法
力
，
悉
得
解
脫
。
 

 
 
 
祝
願
現
生
者
增
福
延
壽
，
發
菩
提
心
，
常
隨
佛
學
，
勤
修
精
進
，
利
濟
群
生
。
 

 
 
 
祝
願
已
故
者
往
生
淨
土
，
同
出
苦
輪
，
共
登
覺
岸
。
 

附
記

：
本

會
接

受
善

信
委

託
，

代
印

經
書

、
佛

像
，

其
必

要
之

費
用

，
均

經
本

會
審

慎
評

估
；

若
有

結
餘

，
 

 
 

 
均

續
作

本
會

之
印

(
購

)
經

書
及

運
費

使
用

，
為

施
主

廣
積

陰
德

，
歡

迎
十

方
大

德
善

加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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